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號

原      告  黃筱婷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被      告  臺南市第93期海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武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志侖律師

            連彬翰律師

            侯信逸律師

            王國忠律師

            莊美貴律師

參  加  人  陳慶漳  

            陳永豪  

            吳繡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會議決議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於民國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於第一

案、第二案分別通過下稱系爭重劃會計劃書修正案及章程，

第四案決議選任吳鑫、吳武龍（被告法定代理人）、陳靜

芳、原告、蘇賣雄、蕭瑞、沈大鈞等7人為理事（王素珍、

陳靜枝依序為候補理事第一、二順位），並選任陳家濱為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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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柳素棻為候補監事）（原證1）。

㈡、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提起本件訴訟當有確認利益及權

利保護之必要，並無權利濫用。

㈢、由獎勵重劃辦法第14條第3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暨

被告章程第15條規定：「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

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

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

之。」，可知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召集，理事會對於會員大

會之召開決議應由全體理事4分之3以上出席及3分之2以上同

意方得為之。因被告之理事會共有7名理事，故至少需5名以

上理事同意始得由理事會合法召集會員大會，被告或其理事

長均非法定或章程規定之合法召集權人，理事長僅係代表被

告依循理事會之決議，執行相關重劃業務而已。被告之理事

長吳武龍於召開第34次理事會議時，全體理事皆有出席，吳

武龍在會議中雖表示有會員連署召開會員大會等語，惟其並

未提出書面文件供出席理事參酌，致出席理事無從審議是否

依會員之連署召開會員大會。嗣有4名理事贊成會員大會之

召開議案，3名理事因欠缺資料、無從審查召開之必要而反

對，故未達到前開章程規定之門檻，則理事會應遵循決議不

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會員得另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

開。不料，吳武龍違反理事會議之決議，逕自於110年8月25

日以「系爭重劃區重劃會 理事長：吳武龍」之名義寄發開

會通知單（下稱系爭開會通知單）給被告之會員，載明依據

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2條、第13條之規定辦理，並定於

「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下稱

系爭會員大會）。依上開通知單之文義，系爭會員大會似係

由「被告或理事長」為召集人，惟其等均非適法之召集權

人，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會員大會所作成之決議應不成立。又

縱使（假設語氣）系爭會員大會係依臺南市政府之許可而由

連署會員自行召開，則合法之召集權人應是連署會員，而非

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是以，系爭會員大會由被告或被告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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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召集，屬無召集權之人召集會員大會，其所為之決議即

應為不成立。

㈣、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氣）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違反理事

會之決議或違反獎重辦法第12條規定第2項，而召集系爭會

員大會僅屬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與無召集權人召集會員大會

之情形有別，而屬得撤銷之問題。惟系爭會員大會依開會通

知單所示，既係依獎重辦法第12條之規定召集，則其應由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召集之連署會員為召集人寄發開會通知，

其召集程序始為適法。且系爭會員大會召集當日原告之代理

人高啟恩即當場表示：「拍謝，我再補充一下，這個根據獎

重辦法，有人拿十分之一申請，之後他要送理事會，理事會

不同意，理事會若不同意，他們可以逕為開會，並不是理事

會、重劃會召開，現在這個通知書是用93期海前和理事長判

下去，吳武龍寄通知。」（原證4），向被告針對本件之召

集程序違反法令部分，業已當場提出異議，是原告對於本件

請求鈞院撤銷系爭會員大會110年10月29日所成立如附表所

示之決議均撤銷，應屬有據。

㈤、又從法院實務見解可知，倘以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將

使投票人無從實質個別對各議案表示意見，從而影響決議結

果，則包袤表決自係一種違反法令重大之表決方式；而本件

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對於附表提案一至六所有議案，係於同

一表決單一起表決，並未依序進行表決（原證5），甚稱：

「今天個別提案是做包裹式的說明跟包裹式的提案，所以表

決單，每位會員手邊上都有一個牛皮紙袋，牛皮紙袋都有一

份所謂的表決單，還有一個理事的投票單。」等語（原證

4），顯見被告採取之決議方式實質上為一次表決，致使出

席會員無從個別對議案表示意見，於案由六決議選任理事

時，更陷於不確定是否已解任案由三至案由五理事的資訊缺

乏狀態下，被告包裹表決之決議方法自不合法。另按「選舉

票或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三、夾寫其他文字

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名，由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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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人或罷免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別，不在此限。」人民圑體

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於現場所發

給之選票上依法本應不得有任何註記或夾帶任何文字，然被

告當日發給之選票，竟於會員編號112吳鑫、232蘇賣雄之勾

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原證5），影響、誤導會員於各候選人

勾選欄位自由選擇的意志，則該選票顯然已違反人民團體選

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嚴重影響選舉公平性。

㈥、被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業已於100年12月6日公告期滿，自

斯時起，被告依獎勵重劃辦法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已

不得再修訂重劃計畫書、圖，換言之，關於被告重劃計畫書

第10條所訂資金來源等亦不得再行變更，詎料被告先於另案

即鈞院107年度訴字第726號案件中承認「因被告臺灣先進公

司原是居於實際出資者之身分而來主導系爭重劃業務，故實

際上原告所有財務情形，於原告終止系爭合約之前，均是由

被告負責處理」云云，且經前案判決已認定原告為出資者，

原告既為被告之出資者，且亦確實多次為被告出資給付差額

地價、工程費用、事務費用等，詎料被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28號案件中竟履次否認原告出資者身

分及出資事實，甚至無視於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期滿後已不得變更重劃計畫書之規定，先後透過系爭會員大

會決議及系爭理事會決議，以迂迴之方式規避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修改章程第22

條有關出資方式之增加「本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以信託專款

專用交予臺灣先進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先進公

司）支應重劃費用，後續亦於103年3月14日第15次理事會追

認由許裕評出資支應後續重劃費用」等字樣，達成其實質變

更重劃計畫書關於出資方式、資金來源之目的，增加出資者

進而稀釋原告出資利益，顯已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

第2項規範目的而為脫法行為，除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

定係屬無效外，依實務見解與民法第71條、第73條本文規

定，其法律效果亦應屬無效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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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01頁）：

①、先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

之決議均不成立。

　⒉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

議均應予撤銷。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②、備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

之決議均無效。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略以：

　　原告已無會員身分，將土地持分售出予第三人，且重劃區內

土地已分配確定，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

無權利保護必要，無確認利益，且屬權利濫用。又連署會員

27人請求被告協助召開會員大會，不論係由連署會員27人或

被告理事長所召集，均屬有召集權人，並無決議不成立之情

形；召集程序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得撤銷情形。另原告之

受託人高啟恩已有出席會議；開會通知並已載明需決議事

項，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相同，已合於獎勵重劃

辦法第7條第1、3項規定；系爭會員大會僅係將6項議案設計

列印於同一張議案表決單，投票權人可對各議案分別為同意

與否之表示，並無包裹表決之問題；被告之理事選舉並無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之適用，在理事選票上註記「解任

理事」文字，亦無決議方法違法之瑕疵等語。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之參加意旨略以：

㈠、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均是被告重劃區內之地主，

亦是會員，於系爭會員大會經會員選舉擔任理事。

㈡、系爭重劃區內土地辦理重劃是源起於原告之夫高啟恩有辦理

土地重劃之經驗，高啟恩向系爭重劃區內地主表示可以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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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措土地辦理重劃所需資金、協助辦理重劃業務、預計於98

年2月即可完成重劃、取回土地，系爭重劃區內部份地主即

在原告、高啟恩及渠等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協助下發起辦

理土地重劃籌備會，徵得區內地主同意，並於96年11月3日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臺灣先進公司非但是系爭重劃區辦理

重劃業務之代辦公司，依重劃計畫書所載更是重劃所需資金

籌措者，惟竟未依約定投入重劃所需資金，致系爭重劃區自

96年重劃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仍未重劃完成，系爭重劃

區內全體地主所有土地自重劃籌備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

均無法利用，全體地主均蒙受重大損害。原告是臺灣先進公

司負責人，更是系爭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來的理事，

竟未盡其應投入資金之責，致系爭重劃區重劃進度嚴重遲

延，原告甚至串連理事蘇賣雄、吳鑫杯葛理事會、拒不出席

理事會、不決議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違背全體地主委託任

務，全體地主還不能為以多數地主決議予以解任嗎？無良理

事原告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非但不依約定投入資金完成

重劃，反而違反法令規定於101年即已將系爭重劃區內抵費

地予以盜賣（參證2）。系爭會員大會召開乃是全體地主合

法權利之行使，且參加人經系爭會員大會推選擔任理事後即

開始積極推動相關後續重劃業務，確實是維護全體地主之權

益，原告所為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2至203頁）：

㈠、臺南市政府曾於110年4月6日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

文通知參加人陳慶漳，認為被告收受陳慶漳之書面資料後已

逾15日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符合獎勵所有權人辦理市

地重劃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許可由會員自行召開會員大

會。

㈡、被告於110年8月11日召開第34次理事會，並未作成召開會員

大會之決議。

㈢、被告於110年8月25日發出開會通知單，召開被告第二次會員

大會（即系爭會員大會），說明欄一記載依獎勵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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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條、第13條規定辦理；該

開會通知單第2頁日期欄上方，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前

(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理事長：吳武龍」等語，並蓋有被

告及被告理事長吳武龍印章之印文。

㈣、系爭會員大會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在臺南市○○

區○○路000號2樓召開。

㈤、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下列議案：1.重劃會章程修改案。2.土地

登記事宜。3.解任吳鑫理事案。4.解任黃筱婷理事案。5.解

任蘇賣雄理事案。6.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㈥、被告將上開6個議案案由記載於同一紙，系爭會員大會議案

表決單，並於開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就各議案分別勾選。

㈦、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勾選之理事選票（如本

院補字卷第57頁），其中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

之勾選欄記載「解任理事」；且並未將本件原告黃筱婷列入

該理事選票上。惟同時於勾選欄記載編號49為理事長，編號

161為現任監事，編號170、171為現任理事。

㈧、兩造對於被證11、原證3、原證8之形式及內容真正均不爭

執。

㈨、原告黃筱婷嗣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

之土地所有權人。

㈩、系爭重劃區之土地重劃分配結果業經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

於112年12月13日辦畢重劃後之土地登記及換發土地所有權

狀作業，被告業於113年1月9日辦理重劃後土地交接作業。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3頁）：

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有無權利保護必要？有無

權利濫用之情事？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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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上訴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次按土

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應組織重劃會，以自辦市地重劃

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重劃會之會員大會，有通過

或修改章程、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

書等權責（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獎重辦法第3條、第13條

第2項規定參照），為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及最高

權力機關，其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自可類推

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是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於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

院提起撤銷會員大會決議之訴，使已發生效力之決議依判決

而使之無效，於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向

法院提起確認會員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之訴。

⑵、被告抗辯：原告目前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重

劃已完成並登記完成，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是否不成立或撤

銷，均與原告無關，其提起本件訴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云

云。經查，原告黃筱婷固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

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

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南

市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27頁），然原告

於系爭重劃會在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成果公告期滿之日仍

為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依獎重辦法第3條第2項但

書規定，原告現雖已非系爭重劃區内土地所有權人，惟仍為

重劃會依法取得資格之當然會員，此係法律強制規定，不得

由任何人排除其會員資格，亦不因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

定意旨，其會員人數及土地面積不列入表決權計算而影響其

會員資格。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若勝訴，則仍為重劃會理

事，自可在理事會辦理或督促重劃業務進行，並獲取重劃後

之土地，而有財產權受保護之必要存在，故系爭會員大會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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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是否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爭議，涉及原告會員權之行

使是否受決議拘束及前開財產權，該爭議自系爭決議作成時

起延續至今，縱系爭重劃案目前已完成，仍不失為現在之法

律關係，自有影響原告權利之情形，被告否認系爭決議有無

效、不成立、得撤銷之事由，原告係可透過確認之訴，除去

其私法上地位之不安定狀態，故應認為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

律上利益，且有權利保護之必要。被告另抗辯：原告提起本

件訴訟，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查，原告既為系爭重劃會之

會員，其對系爭決議是否有無效、不成立或得撤銷之事由，

而分別提起前揭先位之訴、備位之訴，乃其權利之合法行

使，於法尚無不合，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②、系爭會員大會是否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所為之決議是否不

成立？

⑴、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

議。」、「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外，得經全體會

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

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

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

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獎重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

款、第1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之權責如

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對於前項各款

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

上同意行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召開

之條件及程序：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

備會召集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監事會召集之，並

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

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

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

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章程第15

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7條前段亦有明文。據上可知，系

爭會員大會以理事會召集為原則，少數會員以書面請求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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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召開而理事會不為召開，會員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

開，係為補理事會不足之例外。是若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

人所召集，因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不能認有會員大會存

在，形式上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召開

會議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其所為之決議，乃屬不成立。

⑵、又按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

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系爭決議不成立乙

節，應由被告就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要件之事實，即系爭

會員大會係由有召集權人召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

系爭會員大會原則應由理事會召開，或於全體會員10分之1

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

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召開，或會員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

行召開，業如前述。本件會員即參加人陳慶漳前於110年3月

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連署已達全體會員10分之1

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

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理事會於

前項請求提出後已逾15日內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參加

人陳慶漳乃於110年4月1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發函報經臺南

市政府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等情，有參加人陳慶漳110年4

月1日函、申請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書及簽收單、土地清冊為

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3至28頁），並經臺南市政府審核

後，以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

知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見111訴411卷二第29頁），是核

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

⑶、且查，連署會員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依獎重辦法第12

條第1、2項及章程第7條規定，會員僅須「通知」「理事

會」已足，而理事會乃重劃會內部機關，且重劃會之合法法

定代理人即理事長，連署會員請求函經由理事長吳武龍簽

收，有簽收單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4頁），堪認連署會

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

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是已合法通知重劃會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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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係屬明確。另查，連署會員27人於報經主管機關自行

召開會員大會後，係以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名

義，於110年4月23日製作發送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

會通知書，並於說明一載明依獎重辦法第7、12、13條及臺

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函辦理，討論案由則為修正重劃會章

程、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土地登記事宜，有開會

通知書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367頁），嗣因疫情嚴峻，

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於110年5月28日發函原訂上

開於110年6月4日召開第2次會員大會延期舉辦，俟疫情緩和

後，再另行通知舉辦，有延期開會通知可稽（見111訴411卷

一第133頁）；陳慶漳再於110年8月13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

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會員大會，有陳慶漳110年8月13日

函可稽（見111訴411卷二第31頁），系爭重劃會遂於110年8

月25日製作發送110年10月29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

（見111訴411卷二第33至34頁），該通知單文末雖記載「臺

南市第九十三期海前㈡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理事長：吳武

龍」，並蓋有重劃會及吳武龍之印章，惟上開通知單已於說

明一記載：「一、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第7條及第12、13條規定辦理。」，並載明「附件：委託書

乙張（若已事先繳交委託書給連署人者，本次通知不再另附

委託書）」，討論案由亦與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通知

單之記載完全相同，且理事長吳武龍亦為連署之會員之一，

基上，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人乃為包含陳慶漳、吳武雄

在內之連署會員27人，僅係委由系爭重劃會協助代為發送開

會通知單而已，並非理事長所召集至明。從而，系爭會員大

會並非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所為之系爭決議，具備合法

成立之要件，是原告先位聲明第1項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

係屬無據。

③、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系爭會員大會就6項議案

之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屬無效？

⑴、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法律行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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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重劃計畫書草案，應載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

項規定事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

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通

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

見，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15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

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15日；

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敘明理

由報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

訂重劃計畫書、圖。但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已公告期滿確定

者，不得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市重辦法

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之提案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其中章

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修改為被告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17條規定而無效云云，然查，系爭決議案業經系爭會員大

會表決通過，表決人數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

等情，有系爭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

387、388頁），足見，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已依獎重辦法第

13條第3、4項之規定表決通過，合乎法令之規定，自無原告

所指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無效情

形。

⑶、原告雖主張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10條第2項資金來源之規

定，其原負責本重劃區所需總費用之67％，但因系爭大會決

議涉及重劃會章程第22條之修改，影響其於系爭重劃計畫書

規定之出資人地位，而應受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

之1第1項、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云云。惟查，

系爭決議既係有關章程修改之決議，而章程修改之決議既已

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當已合法。原告主張

章程修正之程序應依重劃計畫書之修正程序為之云云，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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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關依據相佐，從而，原告此節主張，尚非可採。原告

另稱重劃計畫書係規範重劃事務之重大事項，重劃事務如未

依重劃計畫書即屬違背法令而無效，被告以系爭決議之迂迴

方式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屬脫法行為而無效；

又重劃計畫書之修改須依法定方式為之，屬強制規定，其修

改方式須依獎重辦法第27條之1、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系

爭大會決議違反此等強制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被告係以修

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且係基於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為之，並

非修改重劃計畫書，既非修改重劃計畫書，自無所謂依修改

重劃計畫書之法定方式為之或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之

問題。又被告係依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係依獎重辦法第13

條第3、4項之規定為之，已如前述，係屬依法之行為，亦難

認為係脫法行為而無效。至修改章程縱有涉及實質變更重劃

計畫書內容之情形，亦屬章程與重劃計畫書之內容如有不一

致，其效力之優先性或應如何處理之問題，不能反推而遽認

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應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程序為之，或認為

修改章程之程序有脫法之行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基上，原告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並無理由。

④、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且決議之內容並未違反法

令或章程而當然無效，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是否違反

法令或章程，應予撤銷？

⑴、經查，系爭會員大會是陳慶漳等連署會員27人由陳慶漳代表

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請求理事會召

開會員大會，逾15日不為召開，報經臺南市政府函知許可自

行召開，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

訛，業如前述。且理事長吳武龍雖亦為連署會員之一，惟其

亦為重劃會之法定代理人，連署會員請求函既經理事長吳武

龍簽收，則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

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已合法

通知重劃會「理事會」，再由陳慶漳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

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重劃會協助發送開會通知單，實際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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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連署會員27人召開系爭會員大會，係屬合法召集，亦如前

述。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足佐系爭會員大會有何召

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

會係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故有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

程之瑕疵云云，即屬無據。

⑵、按現行民法第56條第1項係於71年1月4日參考瑞士民法第75

條及我國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明定總會之召集程

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

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

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而公司法於90年11月12

日增訂第189條之1揭示法院受理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如發

現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

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

股東之權益。上開民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既參考公司法

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基於相類情形應為相同處理原則，

於法院受理撤銷總會決議之訴時，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

189條之1規定，倘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

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得駁回其請

求，以兼顧大多數社員之權益。重劃會會員大會作成決議，

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

揆諸上揭說明，並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重劃

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

如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亦得駁回其請求。次按

「舉辦會員大會，應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各項通知應

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會員

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30日前為

之。」、「會員大會召開時其開會通知應以掛號信函寄發或

專人送達簽收，並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獎重

辦法第7條第1、3項、章程第8條定有明文。由上可知，有關

系爭重劃會會員大會通知內容之記載，僅需載明會議事由，

即與上述規定無違。則系爭會員大會110年8月25日開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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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其上既已載明系爭會員大會需決議事項即討論案由：

「㈠修正重劃會章程。㈡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㈢

土地登記事宜。」，其內容亦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

案完全相同（見111訴411卷一第131、155頁），雖系爭重劃

會修改章程，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在召集

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內容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系

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未於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列

舉並附上如何修正章程之說明及附件，其系爭會員大會有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之事實，然因獎重辦法及章程未有此事項規

定，且該次會議修正重劃會章程，係為配合108年4月9日獎

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修正而為之章程修正，會員對本次

章程修正並無受突襲而可能致有損害之情形，故堪認通知未

列舉附上章程修改對照表等說明及文件，其召集程序雖有瑕

疵，然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

得撤銷云云，尚非有理。

⑶、另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將附表編號一至六所有議案，以

一張表決單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違反會議規範第17條

第1項第5款云云。惟查：①按「主席之任務如下：…㈤依序

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會議規範第

17條第1項第5款固有明文，然所謂包裹表決，係指無法對個

別項目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就是全部不同

意，不能逐一為意思表示，如得就個別議案分別表示同意，

即非包裹式表決。②查系爭會員大會之議案表決單，雖係將

案由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案由二：土地登記事宜案、案

由三：解任吳鑫理事案、案由四：解任黃筱婷理事案、案由

五：解任蘇賣雄理事案、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依序列印在一張表決單上，然各投票權人對於6項議案皆可

分別為「同意」、「不同意」欄位之勾選，因而各會員得實

質個別對各議案為同意或不同意之表示，此有系爭會員大會

議案表決單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並非包裹表決；且

查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其次序在案由三至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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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任理事案後，且未限制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對

註記解任理事之投票，實無陷於不確定理事已否解任之欠缺

資訊狀態之問題；系爭議案表決單既已設計每位會員均得對

其不同議案逐項勾選其意見，則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採

包裹表決，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乃屬無據。

⑷、原告另主張：在理事選票上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

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違反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規定，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查，

系爭重劃會係非法人團體，並非人民團體法所指之職業團

體、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其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並無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且稽之理事選票上編號112

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

樣，然同時亦將編號49吳武龍之勾選欄記載為「理事長」、

編號161陳家濱之勾選欄記載為「現任監事」、編號170陳靜

枝、171陳靜芳記載為「現任理事」，此有理事選票附卷可

稽（見補字卷第57頁），足見該選票之勾選欄註記文字僅係

為提供資訊予會員，其設計並無偏頗，並非無效選票，故原

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云云，核屬無據。

⑸、綜上，系爭會員大會並無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

程之情事，其所為決議即無得撤銷之情形，原告先位聲明第

2項訴請撤銷系爭決議，亦無理由。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得撤銷；備

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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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提案順序 案由

提案一 重劃會章程修改案

提案二 土地登記事宜

提案三 解任吳鑫理事案

提案四 解任黃筱婷理事案

提案五 解任蘇賣雄理事案

提案六 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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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號
原      告  黃筱婷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被      告  臺南市第93期海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法定代理人  吳武龍  


訴訟代理人  鄭志侖律師
            連彬翰律師
            侯信逸律師
            王國忠律師
            莊美貴律師
參  加  人  陳慶漳  
            陳永豪  
            吳繡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會議決議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於民國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於第一案、第二案分別通過下稱系爭重劃會計劃書修正案及章程，第四案決議選任吳鑫、吳武龍（被告法定代理人）、陳靜芳、原告、蘇賣雄、蕭瑞、沈大鈞等7人為理事（王素珍、陳靜枝依序為候補理事第一、二順位），並選任陳家濱為監事（柳素棻為候補監事）（原證1）。
㈡、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提起本件訴訟當有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權利濫用。
㈢、由獎勵重劃辦法第14條第3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暨被告章程第15條規定：「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可知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召集，理事會對於會員大會之召開決議應由全體理事4分之3以上出席及3分之2以上同意方得為之。因被告之理事會共有7名理事，故至少需5名以上理事同意始得由理事會合法召集會員大會，被告或其理事長均非法定或章程規定之合法召集權人，理事長僅係代表被告依循理事會之決議，執行相關重劃業務而已。被告之理事長吳武龍於召開第34次理事會議時，全體理事皆有出席，吳武龍在會議中雖表示有會員連署召開會員大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書面文件供出席理事參酌，致出席理事無從審議是否依會員之連署召開會員大會。嗣有4名理事贊成會員大會之召開議案，3名理事因欠缺資料、無從審查召開之必要而反對，故未達到前開章程規定之門檻，則理事會應遵循決議不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會員得另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不料，吳武龍違反理事會議之決議，逕自於110年8月25日以「系爭重劃區重劃會 理事長：吳武龍」之名義寄發開會通知單（下稱系爭開會通知單）給被告之會員，載明依據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2條、第13條之規定辦理，並定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依上開通知單之文義，系爭會員大會似係由「被告或理事長」為召集人，惟其等均非適法之召集權人，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會員大會所作成之決議應不成立。又縱使（假設語氣）系爭會員大會係依臺南市政府之許可而由連署會員自行召開，則合法之召集權人應是連署會員，而非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是以，系爭會員大會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屬無召集權之人召集會員大會，其所為之決議即應為不成立。
㈣、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氣）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違反理事會之決議或違反獎重辦法第12條規定第2項，而召集系爭會員大會僅屬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與無召集權人召集會員大會之情形有別，而屬得撤銷之問題。惟系爭會員大會依開會通知單所示，既係依獎重辦法第12條之規定召集，則其應由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召集之連署會員為召集人寄發開會通知，其召集程序始為適法。且系爭會員大會召集當日原告之代理人高啟恩即當場表示：「拍謝，我再補充一下，這個根據獎重辦法，有人拿十分之一申請，之後他要送理事會，理事會不同意，理事會若不同意，他們可以逕為開會，並不是理事會、重劃會召開，現在這個通知書是用93期海前和理事長判下去，吳武龍寄通知。」（原證4），向被告針對本件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部分，業已當場提出異議，是原告對於本件請求鈞院撤銷系爭會員大會110年10月29日所成立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撤銷，應屬有據。
㈤、又從法院實務見解可知，倘以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將使投票人無從實質個別對各議案表示意見，從而影響決議結果，則包袤表決自係一種違反法令重大之表決方式；而本件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對於附表提案一至六所有議案，係於同一表決單一起表決，並未依序進行表決（原證5），甚稱：「今天個別提案是做包裹式的說明跟包裹式的提案，所以表決單，每位會員手邊上都有一個牛皮紙袋，牛皮紙袋都有一份所謂的表決單，還有一個理事的投票單。」等語（原證4），顯見被告採取之決議方式實質上為一次表決，致使出席會員無從個別對議案表示意見，於案由六決議選任理事時，更陷於不確定是否已解任案由三至案由五理事的資訊缺乏狀態下，被告包裹表決之決議方法自不合法。另按「選舉票或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名，由選舉人或罷免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別，不在此限。」人民圑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於現場所發給之選票上依法本應不得有任何註記或夾帶任何文字，然被告當日發給之選票，竟於會員編號112吳鑫、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原證5），影響、誤導會員於各候選人勾選欄位自由選擇的意志，則該選票顯然已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嚴重影響選舉公平性。
㈥、被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業已於100年12月6日公告期滿，自斯時起，被告依獎勵重劃辦法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已不得再修訂重劃計畫書、圖，換言之，關於被告重劃計畫書第10條所訂資金來源等亦不得再行變更，詎料被告先於另案即鈞院107年度訴字第726號案件中承認「因被告臺灣先進公司原是居於實際出資者之身分而來主導系爭重劃業務，故實際上原告所有財務情形，於原告終止系爭合約之前，均是由被告負責處理」云云，且經前案判決已認定原告為出資者，原告既為被告之出資者，且亦確實多次為被告出資給付差額地價、工程費用、事務費用等，詎料被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28號案件中竟履次否認原告出資者身分及出資事實，甚至無視於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已不得變更重劃計畫書之規定，先後透過系爭會員大會決議及系爭理事會決議，以迂迴之方式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修改章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增加「本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以信託專款專用交予臺灣先進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先進公司）支應重劃費用，後續亦於103年3月14日第15次理事會追認由許裕評出資支應後續重劃費用」等字樣，達成其實質變更重劃計畫書關於出資方式、資金來源之目的，增加出資者進而稀釋原告出資利益，顯已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2項規範目的而為脫法行為，除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係屬無效外，依實務見解與民法第71條、第73條本文規定，其法律效果亦應屬無效等語。
㈦、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01頁）：
①、先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不成立。
　⒉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應予撤銷。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②、備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無效。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略以：
　　原告已無會員身分，將土地持分售出予第三人，且重劃區內土地已分配確定，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無權利保護必要，無確認利益，且屬權利濫用。又連署會員27人請求被告協助召開會員大會，不論係由連署會員27人或被告理事長所召集，均屬有召集權人，並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召集程序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得撤銷情形。另原告之受託人高啟恩已有出席會議；開會通知並已載明需決議事項，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相同，已合於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3項規定；系爭會員大會僅係將6項議案設計列印於同一張議案表決單，投票權人可對各議案分別為同意與否之表示，並無包裹表決之問題；被告之理事選舉並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之適用，在理事選票上註記「解任理事」文字，亦無決議方法違法之瑕疵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之參加意旨略以：
㈠、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均是被告重劃區內之地主，亦是會員，於系爭會員大會經會員選舉擔任理事。
㈡、系爭重劃區內土地辦理重劃是源起於原告之夫高啟恩有辦理土地重劃之經驗，高啟恩向系爭重劃區內地主表示可以代為籌措土地辦理重劃所需資金、協助辦理重劃業務、預計於98年2月即可完成重劃、取回土地，系爭重劃區內部份地主即在原告、高啟恩及渠等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協助下發起辦理土地重劃籌備會，徵得區內地主同意，並於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臺灣先進公司非但是系爭重劃區辦理重劃業務之代辦公司，依重劃計畫書所載更是重劃所需資金籌措者，惟竟未依約定投入重劃所需資金，致系爭重劃區自96年重劃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仍未重劃完成，系爭重劃區內全體地主所有土地自重劃籌備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均無法利用，全體地主均蒙受重大損害。原告是臺灣先進公司負責人，更是系爭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來的理事，竟未盡其應投入資金之責，致系爭重劃區重劃進度嚴重遲延，原告甚至串連理事蘇賣雄、吳鑫杯葛理事會、拒不出席理事會、不決議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違背全體地主委託任務，全體地主還不能為以多數地主決議予以解任嗎？無良理事原告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非但不依約定投入資金完成重劃，反而違反法令規定於101年即已將系爭重劃區內抵費地予以盜賣（參證2）。系爭會員大會召開乃是全體地主合法權利之行使，且參加人經系爭會員大會推選擔任理事後即開始積極推動相關後續重劃業務，確實是維護全體地主之權益，原告所為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2至203頁）：
㈠、臺南市政府曾於110年4月6日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文通知參加人陳慶漳，認為被告收受陳慶漳之書面資料後已逾15日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符合獎勵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許可由會員自行召開會員大會。
㈡、被告於110年8月11日召開第34次理事會，並未作成召開會員大會之決議。
㈢、被告於110年8月25日發出開會通知單，召開被告第二次會員大會（即系爭會員大會），說明欄一記載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條、第13條規定辦理；該開會通知單第2頁日期欄上方，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理事長：吳武龍」等語，並蓋有被告及被告理事長吳武龍印章之印文。
㈣、系爭會員大會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在臺南市○○區○○路000號2樓召開。
㈤、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下列議案：1.重劃會章程修改案。2.土地登記事宜。3.解任吳鑫理事案。4.解任黃筱婷理事案。5.解任蘇賣雄理事案。6.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㈥、被告將上開6個議案案由記載於同一紙，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決單，並於開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就各議案分別勾選。
㈦、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勾選之理事選票（如本院補字卷第57頁），其中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記載「解任理事」；且並未將本件原告黃筱婷列入該理事選票上。惟同時於勾選欄記載編號49為理事長，編號161為現任監事，編號170、171為現任理事。
㈧、兩造對於被證11、原證3、原證8之形式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㈨、原告黃筱婷嗣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㈩、系爭重劃區之土地重劃分配結果業經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於112年12月13日辦畢重劃後之土地登記及換發土地所有權狀作業，被告業於113年1月9日辦理重劃後土地交接作業。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3頁）：
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有無權利保護必要？有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上訴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次按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應組織重劃會，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重劃會之會員大會，有通過或修改章程、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等權責（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獎重辦法第3條、第13條第2項規定參照），為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及最高權力機關，其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自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是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於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提起撤銷會員大會決議之訴，使已發生效力之決議依判決而使之無效，於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向法院提起確認會員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之訴。
⑵、被告抗辯：原告目前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已完成並登記完成，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是否不成立或撤銷，均與原告無關，其提起本件訴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云云。經查，原告黃筱婷固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南市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27頁），然原告於系爭重劃會在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成果公告期滿之日仍為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依獎重辦法第3條第2項但書規定，原告現雖已非系爭重劃區内土地所有權人，惟仍為重劃會依法取得資格之當然會員，此係法律強制規定，不得由任何人排除其會員資格，亦不因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意旨，其會員人數及土地面積不列入表決權計算而影響其會員資格。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若勝訴，則仍為重劃會理事，自可在理事會辦理或督促重劃業務進行，並獲取重劃後之土地，而有財產權受保護之必要存在，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是否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爭議，涉及原告會員權之行使是否受決議拘束及前開財產權，該爭議自系爭決議作成時起延續至今，縱系爭重劃案目前已完成，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有影響原告權利之情形，被告否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事由，原告係可透過確認之訴，除去其私法上地位之不安定狀態，故應認為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且有權利保護之必要。被告另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查，原告既為系爭重劃會之會員，其對系爭決議是否有無效、不成立或得撤銷之事由，而分別提起前揭先位之訴、備位之訴，乃其權利之合法行使，於法尚無不合，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②、系爭會員大會是否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所為之決議是否不成立？
⑴、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外，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獎重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1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對於前項各款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監事會召集之，並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章程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7條前段亦有明文。據上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以理事會召集為原則，少數會員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理事會不為召開，會員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開，係為補理事會不足之例外。是若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因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不能認有會員大會存在，形式上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召開會議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其所為之決議，乃屬不成立。
⑵、又按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系爭決議不成立乙節，應由被告就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要件之事實，即系爭會員大會係由有召集權人召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爭會員大會原則應由理事會召開，或於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召開，或會員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業如前述。本件會員即參加人陳慶漳前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連署已達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理事會於前項請求提出後已逾15日內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參加人陳慶漳乃於110年4月1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發函報經臺南市政府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等情，有參加人陳慶漳110年4月1日函、申請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書及簽收單、土地清冊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3至28頁），並經臺南市政府審核後，以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知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見111訴411卷二第29頁），是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
⑶、且查，連署會員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依獎重辦法第12條第1、2項及章程第7條規定，會員僅須「通知」「理事會」已足，而理事會乃重劃會內部機關，且重劃會之合法法定代理人即理事長，連署會員請求函經由理事長吳武龍簽收，有簽收單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4頁），堪認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是已合法通知重劃會之理事會，係屬明確。另查，連署會員27人於報經主管機關自行召開會員大會後，係以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名義，於110年4月23日製作發送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書，並於說明一載明依獎重辦法第7、12、13條及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函辦理，討論案由則為修正重劃會章程、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土地登記事宜，有開會通知書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367頁），嗣因疫情嚴峻，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於110年5月28日發函原訂上開於110年6月4日召開第2次會員大會延期舉辦，俟疫情緩和後，再另行通知舉辦，有延期開會通知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133頁）；陳慶漳再於110年8月13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會員大會，有陳慶漳110年8月13日函可稽（見111訴411卷二第31頁），系爭重劃會遂於110年8月25日製作發送110年10月29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111訴411卷二第33至34頁），該通知單文末雖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海前㈡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理事長：吳武龍」，並蓋有重劃會及吳武龍之印章，惟上開通知單已於說明一記載：「一、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13條規定辦理。」，並載明「附件：委託書乙張（若已事先繳交委託書給連署人者，本次通知不再另附委託書）」，討論案由亦與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通知單之記載完全相同，且理事長吳武龍亦為連署之會員之一，基上，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人乃為包含陳慶漳、吳武雄在內之連署會員27人，僅係委由系爭重劃會協助代為發送開會通知單而已，並非理事長所召集至明。從而，系爭會員大會並非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所為之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之要件，是原告先位聲明第1項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係屬無據。
③、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系爭會員大會就6項議案之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屬無效？
⑴、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重劃計畫書草案，應載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事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15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15日；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報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但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已公告期滿確定者，不得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之提案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其中章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修改為被告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而無效云云，然查，系爭決議案業經系爭會員大會表決通過，表決人數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等情，有系爭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7、388頁），足見，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已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表決通過，合乎法令之規定，自無原告所指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無效情形。
⑶、原告雖主張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10條第2項資金來源之規定，其原負責本重劃區所需總費用之67％，但因系爭大會決議涉及重劃會章程第22條之修改，影響其於系爭重劃計畫書規定之出資人地位，而應受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云云。惟查，系爭決議既係有關章程修改之決議，而章程修改之決議既已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當已合法。原告主張章程修正之程序應依重劃計畫書之修正程序為之云云，並未提出相關依據相佐，從而，原告此節主張，尚非可採。原告另稱重劃計畫書係規範重劃事務之重大事項，重劃事務如未依重劃計畫書即屬違背法令而無效，被告以系爭決議之迂迴方式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屬脫法行為而無效；又重劃計畫書之修改須依法定方式為之，屬強制規定，其修改方式須依獎重辦法第27條之1、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系爭大會決議違反此等強制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被告係以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且係基於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為之，並非修改重劃計畫書，既非修改重劃計畫書，自無所謂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法定方式為之或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之問題。又被告係依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係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為之，已如前述，係屬依法之行為，亦難認為係脫法行為而無效。至修改章程縱有涉及實質變更重劃計畫書內容之情形，亦屬章程與重劃計畫書之內容如有不一致，其效力之優先性或應如何處理之問題，不能反推而遽認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應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程序為之，或認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有脫法之行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基上，原告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並無理由。
④、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且決議之內容並未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當然無效，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應予撤銷？
⑴、經查，系爭會員大會是陳慶漳等連署會員27人由陳慶漳代表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逾15日不為召開，報經臺南市政府函知許可自行召開，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業如前述。且理事長吳武龍雖亦為連署會員之一，惟其亦為重劃會之法定代理人，連署會員請求函既經理事長吳武龍簽收，則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已合法通知重劃會「理事會」，再由陳慶漳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重劃會協助發送開會通知單，實際係由連署會員27人召開系爭會員大會，係屬合法召集，亦如前述。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足佐系爭會員大會有何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故有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云云，即屬無據。
⑵、按現行民法第56條第1項係於71年1月4日參考瑞士民法第75條及我國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明定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而公司法於90年11月12日增訂第189條之1揭示法院受理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如發現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股東之權益。上開民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既參考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基於相類情形應為相同處理原則，於法院受理撤銷總會決議之訴時，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倘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社員之權益。重劃會會員大會作成決議，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揆諸上揭說明，並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如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亦得駁回其請求。次按「舉辦會員大會，應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各項通知應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會員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30日前為之。」、「會員大會召開時其開會通知應以掛號信函寄發或專人送達簽收，並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獎重辦法第7條第1、3項、章程第8條定有明文。由上可知，有關系爭重劃會會員大會通知內容之記載，僅需載明會議事由，即與上述規定無違。則系爭會員大會110年8月25日開會通知單，其上既已載明系爭會員大會需決議事項即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㈡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㈢土地登記事宜。」，其內容亦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完全相同（見111訴411卷一第131、155頁），雖系爭重劃會修改章程，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內容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未於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列舉並附上如何修正章程之說明及附件，其系爭會員大會有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之事實，然因獎重辦法及章程未有此事項規定，且該次會議修正重劃會章程，係為配合108年4月9日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修正而為之章程修正，會員對本次章程修正並無受突襲而可能致有損害之情形，故堪認通知未列舉附上章程修改對照表等說明及文件，其召集程序雖有瑕疵，然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得撤銷云云，尚非有理。
⑶、另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將附表編號一至六所有議案，以一張表決單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違反會議規範第17條第1項第5款云云。惟查：①按「主席之任務如下：…㈤依序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會議規範第17條第1項第5款固有明文，然所謂包裹表決，係指無法對個別項目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就是全部不同意，不能逐一為意思表示，如得就個別議案分別表示同意，即非包裹式表決。②查系爭會員大會之議案表決單，雖係將案由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案由二：土地登記事宜案、案由三：解任吳鑫理事案、案由四：解任黃筱婷理事案、案由五：解任蘇賣雄理事案、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依序列印在一張表決單上，然各投票權人對於6項議案皆可分別為「同意」、「不同意」欄位之勾選，因而各會員得實質個別對各議案為同意或不同意之表示，此有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決單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並非包裹表決；且查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其次序在案由三至五之解任理事案後，且未限制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對註記解任理事之投票，實無陷於不確定理事已否解任之欠缺資訊狀態之問題；系爭議案表決單既已設計每位會員均得對其不同議案逐項勾選其意見，則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採包裹表決，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乃屬無據。
⑷、原告另主張：在理事選票上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規定，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查，系爭重劃會係非法人團體，並非人民團體法所指之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其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並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且稽之理事選票上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然同時亦將編號49吳武龍之勾選欄記載為「理事長」、編號161陳家濱之勾選欄記載為「現任監事」、編號170陳靜枝、171陳靜芳記載為「現任理事」，此有理事選票附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7頁），足見該選票之勾選欄註記文字僅係為提供資訊予會員，其設計並無偏頗，並非無效選票，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云云，核屬無據。
⑸、綜上，系爭會員大會並無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其所為決議即無得撤銷之情形，原告先位聲明第2項訴請撤銷系爭決議，亦無理由。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得撤銷；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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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順序

		案由



		提案一

		重劃會章程修改案



		提案二

		土地登記事宜



		提案三

		解任吳鑫理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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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任黃筱婷理事案



		提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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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號
原      告  黃筱婷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被      告  臺南市第93期海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法定代理人  吳武龍  

訴訟代理人  鄭志侖律師
            連彬翰律師
            侯信逸律師
            王國忠律師
            莊美貴律師
參  加  人  陳慶漳  
            陳永豪  
            吳繡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會議決議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於民國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於第一案、
    第二案分別通過下稱系爭重劃會計劃書修正案及章程，第四
    案決議選任吳鑫、吳武龍（被告法定代理人）、陳靜芳、原
    告、蘇賣雄、蕭瑞、沈大鈞等7人為理事（王素珍、陳靜枝
    依序為候補理事第一、二順位），並選任陳家濱為監事（柳
    素棻為候補監事）（原證1）。
㈡、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提起本件訴訟當有確認利益及權
    利保護之必要，並無權利濫用。
㈢、由獎勵重劃辦法第14條第3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暨
    被告章程第15條規定：「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
    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
    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
    。」，可知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召集，理事會對於會員大會
    之召開決議應由全體理事4分之3以上出席及3分之2以上同意
    方得為之。因被告之理事會共有7名理事，故至少需5名以上
    理事同意始得由理事會合法召集會員大會，被告或其理事長
    均非法定或章程規定之合法召集權人，理事長僅係代表被告
    依循理事會之決議，執行相關重劃業務而已。被告之理事長
    吳武龍於召開第34次理事會議時，全體理事皆有出席，吳武
    龍在會議中雖表示有會員連署召開會員大會等語，惟其並未
    提出書面文件供出席理事參酌，致出席理事無從審議是否依
    會員之連署召開會員大會。嗣有4名理事贊成會員大會之召
    開議案，3名理事因欠缺資料、無從審查召開之必要而反對
    ，故未達到前開章程規定之門檻，則理事會應遵循決議不召
    開會員大會，連署會員得另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
    不料，吳武龍違反理事會議之決議，逕自於110年8月25日以
    「系爭重劃區重劃會 理事長：吳武龍」之名義寄發開會通
    知單（下稱系爭開會通知單）給被告之會員，載明依據獎勵
    重劃辦法第7條、第12條、第13條之規定辦理，並定於「110
    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下稱系爭
    會員大會）。依上開通知單之文義，系爭會員大會似係由「
    被告或理事長」為召集人，惟其等均非適法之召集權人，無
    召集權人之召集會員大會所作成之決議應不成立。又縱使（
    假設語氣）系爭會員大會係依臺南市政府之許可而由連署會
    員自行召開，則合法之召集權人應是連署會員，而非被告或
    被告之理事長。是以，系爭會員大會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
    集，屬無召集權之人召集會員大會，其所為之決議即應為不
    成立。
㈣、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氣）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違反理事
    會之決議或違反獎重辦法第12條規定第2項，而召集系爭會
    員大會僅屬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與無召集權人召集會員大會
    之情形有別，而屬得撤銷之問題。惟系爭會員大會依開會通
    知單所示，既係依獎重辦法第12條之規定召集，則其應由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召集之連署會員為召集人寄發開會通知，
    其召集程序始為適法。且系爭會員大會召集當日原告之代理
    人高啟恩即當場表示：「拍謝，我再補充一下，這個根據獎
    重辦法，有人拿十分之一申請，之後他要送理事會，理事會
    不同意，理事會若不同意，他們可以逕為開會，並不是理事
    會、重劃會召開，現在這個通知書是用93期海前和理事長判
    下去，吳武龍寄通知。」（原證4），向被告針對本件之召
    集程序違反法令部分，業已當場提出異議，是原告對於本件
    請求鈞院撤銷系爭會員大會110年10月29日所成立如附表所
    示之決議均撤銷，應屬有據。
㈤、又從法院實務見解可知，倘以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將
    使投票人無從實質個別對各議案表示意見，從而影響決議結
    果，則包袤表決自係一種違反法令重大之表決方式；而本件
    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對於附表提案一至六所有議案，係於同
    一表決單一起表決，並未依序進行表決（原證5），甚稱：
    「今天個別提案是做包裹式的說明跟包裹式的提案，所以表
    決單，每位會員手邊上都有一個牛皮紙袋，牛皮紙袋都有一
    份所謂的表決單，還有一個理事的投票單。」等語（原證4
    ），顯見被告採取之決議方式實質上為一次表決，致使出席
    會員無從個別對議案表示意見，於案由六決議選任理事時，
    更陷於不確定是否已解任案由三至案由五理事的資訊缺乏狀
    態下，被告包裹表決之決議方法自不合法。另按「選舉票或
    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
    號。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名，由選舉人
    或罷免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別，不在此限。」人民圑體選舉
    罷免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於現場所發給之
    選票上依法本應不得有任何註記或夾帶任何文字，然被告當
    日發給之選票，竟於會員編號112吳鑫、232蘇賣雄之勾選欄
    標註解任理事（原證5），影響、誤導會員於各候選人勾選
    欄位自由選擇的意志，則該選票顯然已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
    免辦法第10條第3款，嚴重影響選舉公平性。
㈥、被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業已於100年12月6日公告期滿，自
    斯時起，被告依獎勵重劃辦法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已
    不得再修訂重劃計畫書、圖，換言之，關於被告重劃計畫書
    第10條所訂資金來源等亦不得再行變更，詎料被告先於另案
    即鈞院107年度訴字第726號案件中承認「因被告臺灣先進公
    司原是居於實際出資者之身分而來主導系爭重劃業務，故實
    際上原告所有財務情形，於原告終止系爭合約之前，均是由
    被告負責處理」云云，且經前案判決已認定原告為出資者，
    原告既為被告之出資者，且亦確實多次為被告出資給付差額
    地價、工程費用、事務費用等，詎料被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
    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28號案件中竟履次否認原告出資者身
    分及出資事實，甚至無視於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期滿後已不得變更重劃計畫書之規定，先後透過系爭會員大
    會決議及系爭理事會決議，以迂迴之方式規避市地重劃實施
    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修改章程第22
    條有關出資方式之增加「本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以信託專款
    專用交予臺灣先進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先進公司
    ）支應重劃費用，後續亦於103年3月14日第15次理事會追認
    由許裕評出資支應後續重劃費用」等字樣，達成其實質變更
    重劃計畫書關於出資方式、資金來源之目的，增加出資者進
    而稀釋原告出資利益，顯已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
    2項規範目的而為脫法行為，除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
    係屬無效外，依實務見解與民法第71條、第73條本文規定，
    其法律效果亦應屬無效等語。
㈦、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01頁）：
①、先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
    決議均不成立。
　⒉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
    均應予撤銷。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②、備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
    決議均無效。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略以：
　　原告已無會員身分，將土地持分售出予第三人，且重劃區內
    土地已分配確定，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
    無權利保護必要，無確認利益，且屬權利濫用。又連署會員
    27人請求被告協助召開會員大會，不論係由連署會員27人或
    被告理事長所召集，均屬有召集權人，並無決議不成立之情
    形；召集程序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得撤銷情形。另原告之
    受託人高啟恩已有出席會議；開會通知並已載明需決議事項
    ，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相同，已合於獎勵重劃辦
    法第7條第1、3項規定；系爭會員大會僅係將6項議案設計列
    印於同一張議案表決單，投票權人可對各議案分別為同意與
    否之表示，並無包裹表決之問題；被告之理事選舉並無人民
    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之適用，在理事選票上註記「解任理
    事」文字，亦無決議方法違法之瑕疵等語。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之參加意旨略以：
㈠、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均是被告重劃區內之地主，
    亦是會員，於系爭會員大會經會員選舉擔任理事。
㈡、系爭重劃區內土地辦理重劃是源起於原告之夫高啟恩有辦理
    土地重劃之經驗，高啟恩向系爭重劃區內地主表示可以代為
    籌措土地辦理重劃所需資金、協助辦理重劃業務、預計於98
    年2月即可完成重劃、取回土地，系爭重劃區內部份地主即
    在原告、高啟恩及渠等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協助下發起辦
    理土地重劃籌備會，徵得區內地主同意，並於96年11月3日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臺灣先進公司非但是系爭重劃區辦理
    重劃業務之代辦公司，依重劃計畫書所載更是重劃所需資金
    籌措者，惟竟未依約定投入重劃所需資金，致系爭重劃區自
    96年重劃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仍未重劃完成，系爭重劃
    區內全體地主所有土地自重劃籌備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
    均無法利用，全體地主均蒙受重大損害。原告是臺灣先進公
    司負責人，更是系爭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來的理事，
    竟未盡其應投入資金之責，致系爭重劃區重劃進度嚴重遲延
    ，原告甚至串連理事蘇賣雄、吳鑫杯葛理事會、拒不出席理
    事會、不決議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違背全體地主委託任務，
    全體地主還不能為以多數地主決議予以解任嗎？無良理事原
    告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非但不依約定投入資金完成重劃
    ，反而違反法令規定於101年即已將系爭重劃區內抵費地予
    以盜賣（參證2）。系爭會員大會召開乃是全體地主合法權
    利之行使，且參加人經系爭會員大會推選擔任理事後即開始
    積極推動相關後續重劃業務，確實是維護全體地主之權益，
    原告所為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2至203頁）：
㈠、臺南市政府曾於110年4月6日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文
    通知參加人陳慶漳，認為被告收受陳慶漳之書面資料後已逾
    15日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符合獎勵所有權人辦理市地
    重劃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許可由會員自行召開會員大會
    。
㈡、被告於110年8月11日召開第34次理事會，並未作成召開會員
    大會之決議。
㈢、被告於110年8月25日發出開會通知單，召開被告第二次會員
    大會（即系爭會員大會），說明欄一記載依獎勵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條、第13條規定辦理；該
    開會通知單第2頁日期欄上方，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前(
    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理事長：吳武龍」等語，並蓋有被
    告及被告理事長吳武龍印章之印文。
㈣、系爭會員大會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在臺南市○○區○
    ○路000號2樓召開。
㈤、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下列議案：1.重劃會章程修改案。2.土地
    登記事宜。3.解任吳鑫理事案。4.解任黃筱婷理事案。5.解
    任蘇賣雄理事案。6.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㈥、被告將上開6個議案案由記載於同一紙，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
    決單，並於開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就各議案分別勾選。
㈦、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勾選之理事選票（如本
    院補字卷第57頁），其中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
    之勾選欄記載「解任理事」；且並未將本件原告黃筱婷列入
    該理事選票上。惟同時於勾選欄記載編號49為理事長，編號
    161為現任監事，編號170、171為現任理事。
㈧、兩造對於被證11、原證3、原證8之形式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
㈨、原告黃筱婷嗣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
    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
    ，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
    有權人。
㈩、系爭重劃區之土地重劃分配結果業經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
    於112年12月13日辦畢重劃後之土地登記及換發土地所有權
    狀作業，被告業於113年1月9日辦理重劃後土地交接作業。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3頁）：
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有無權利保護必要？有無
    權利濫用之情事？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
    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
    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
    項危險得以對於被上訴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次按土
    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應組織重劃會，以自辦市地重劃
    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重劃會之會員大會，有通過
    或修改章程、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
    書等權責（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獎重辦法第3條、第13條
    第2項規定參照），為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及最高
    權力機關，其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自可類推
    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是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
    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於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
    院提起撤銷會員大會決議之訴，使已發生效力之決議依判決
    而使之無效，於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向
    法院提起確認會員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之訴。
⑵、被告抗辯：原告目前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重
    劃已完成並登記完成，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是否不成立或撤
    銷，均與原告無關，其提起本件訴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云
    云。經查，原告黃筱婷固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
    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南市地
    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27頁），然原告於系
    爭重劃會在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成果公告期滿之日仍為土
    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依獎重辦法第3條第2項但書規
    定，原告現雖已非系爭重劃區内土地所有權人，惟仍為重劃
    會依法取得資格之當然會員，此係法律強制規定，不得由任
    何人排除其會員資格，亦不因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意
    旨，其會員人數及土地面積不列入表決權計算而影響其會員
    資格。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若勝訴，則仍為重劃會理事，自
    可在理事會辦理或督促重劃業務進行，並獲取重劃後之土地
    ，而有財產權受保護之必要存在，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是否
    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爭議，涉及原告會員權之行使是否
    受決議拘束及前開財產權，該爭議自系爭決議作成時起延續
    至今，縱系爭重劃案目前已完成，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
    ，自有影響原告權利之情形，被告否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不
    成立、得撤銷之事由，原告係可透過確認之訴，除去其私法
    上地位之不安定狀態，故應認為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且有權利保護之必要。被告另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
    ，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查，原告既為系爭重劃會之會員，
    其對系爭決議是否有無效、不成立或得撤銷之事由，而分別
    提起前揭先位之訴、備位之訴，乃其權利之合法行使，於法
    尚無不合，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②、系爭會員大會是否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所為之決議是否不
    成立？
⑴、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外，得經全體會員10
    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
    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
    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
    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獎重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
    第1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
    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對於前項各款之決
    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
    意行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召開之條
    件及程序：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召集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監事會召集之，並得經
    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
    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
    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
    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章程第15條第
    1項第1款、第2項、第7條前段亦有明文。據上可知，系爭會
    員大會以理事會召集為原則，少數會員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
    開而理事會不為召開，會員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開，
    係為補理事會不足之例外。是若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
    召集，因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不能認有會員大會存在，
    形式上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召開會議
    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其所為之決議，乃屬不成立。
⑵、又按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
    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系爭決議不成立乙節
    ，應由被告就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要件之事實，即系爭會
    員大會係由有召集權人召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
    爭會員大會原則應由理事會召開，或於全體會員10分之1以
    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
    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召開，或會員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
    召開，業如前述。本件會員即參加人陳慶漳前於110年3月2
    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連署已達全體會員10分之1
    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
    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理事會於
    前項請求提出後已逾15日內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參加
    人陳慶漳乃於110年4月1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發函報經臺南
    市政府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等情，有參加人陳慶漳110年4
    月1日函、申請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書及簽收單、土地清冊為
    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3至28頁），並經臺南市政府審核後
    ，以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知
    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見111訴411卷二第29頁），是核其
    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
⑶、且查，連署會員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依獎重辦法第12
    條第1、2項及章程第7條規定，會員僅須「通知」「理事會
    」已足，而理事會乃重劃會內部機關，且重劃會之合法法定
    代理人即理事長，連署會員請求函經由理事長吳武龍簽收，
    有簽收單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4頁），堪認連署會員27
    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
    （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是已合法通知重劃會之理事會
    ，係屬明確。另查，連署會員27人於報經主管機關自行召開
    會員大會後，係以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名義，於
    110年4月23日製作發送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
    書，並於說明一載明依獎重辦法第7、12、13條及臺南市政
    府110年4月6日函辦理，討論案由則為修正重劃會章程、解
    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土地登記事宜，有開會通知書
    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367頁），嗣因疫情嚴峻，地主連
    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於110年5月28日發函原訂上開於11
    0年6月4日召開第2次會員大會延期舉辦，俟疫情緩和後，再
    另行通知舉辦，有延期開會通知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13
    3頁）；陳慶漳再於110年8月13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
    劃會協助代為召開會員大會，有陳慶漳110年8月13日函可稽
    （見111訴411卷二第31頁），系爭重劃會遂於110年8月25日
    製作發送110年10月29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111
    訴411卷二第33至34頁），該通知單文末雖記載「臺南市第
    九十三期海前㈡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理事長：吳武龍」，
    並蓋有重劃會及吳武龍之印章，惟上開通知單已於說明一記
    載：「一、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
    及第12、13條規定辦理。」，並載明「附件：委託書乙張（
    若已事先繳交委託書給連署人者，本次通知不再另附委託書
    ）」，討論案由亦與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通知單之記
    載完全相同，且理事長吳武龍亦為連署之會員之一，基上，
    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人乃為包含陳慶漳、吳武雄在內之
    連署會員27人，僅係委由系爭重劃會協助代為發送開會通知
    單而已，並非理事長所召集至明。從而，系爭會員大會並非
    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所為之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之
    要件，是原告先位聲明第1項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係屬無
    據。
③、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系爭會員大會就6項議案之
    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屬無效？
⑴、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法律行為，違
    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
    按重劃計畫書草案，應載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
    規定事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
    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通知
    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15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
    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15日；獎重
    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重劃
    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報
    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
    劃計畫書、圖。但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已公告期滿確定者，不
    得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市重辦法第17條
    第2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之提案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其中章
    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修改為被告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第17條規定而無效云云，然查，系爭決議案業經系爭會員大
    會表決通過，表決人數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
    等情，有系爭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
    7、388頁），足見，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已依獎重辦法第13
    條第3、4項之規定表決通過，合乎法令之規定，自無原告所
    指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無效情形
    。
⑶、原告雖主張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10條第2項資金來源之規定，
    其原負責本重劃區所需總費用之67％，但因系爭大會決議涉
    及重劃會章程第22條之修改，影響其於系爭重劃計畫書規定
    之出資人地位，而應受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
    1項、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云云。惟查，系爭決
    議既係有關章程修改之決議，而章程修改之決議既已符合獎
    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當已合法。原告主張章程修
    正之程序應依重劃計畫書之修正程序為之云云，並未提出相
    關依據相佐，從而，原告此節主張，尚非可採。原告另稱重
    劃計畫書係規範重劃事務之重大事項，重劃事務如未依重劃
    計畫書即屬違背法令而無效，被告以系爭決議之迂迴方式規
    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屬脫法行為而無效；又重劃
    計畫書之修改須依法定方式為之，屬強制規定，其修改方式
    須依獎重辦法第27條之1、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系爭大會
    決議違反此等強制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被告係以修改章程
    之方式為之，且係基於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為之，並非修改
    重劃計畫書，既非修改重劃計畫書，自無所謂依修改重劃計
    畫書之法定方式為之或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之問題。
    又被告係依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係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
    、4項之規定為之，已如前述，係屬依法之行為，亦難認為
    係脫法行為而無效。至修改章程縱有涉及實質變更重劃計畫
    書內容之情形，亦屬章程與重劃計畫書之內容如有不一致，
    其效力之優先性或應如何處理之問題，不能反推而遽認為修
    改章程之程序應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程序為之，或認為修改
    章程之程序有脫法之行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基上
    ，原告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並無理由。
④、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且決議之內容並未違反法
    令或章程而當然無效，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是否違反
    法令或章程，應予撤銷？
⑴、經查，系爭會員大會是陳慶漳等連署會員27人由陳慶漳代表
    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請求理事會召
    開會員大會，逾15日不為召開，報經臺南市政府函知許可自
    行召開，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
    ，業如前述。且理事長吳武龍雖亦為連署會員之一，惟其亦
    為重劃會之法定代理人，連署會員請求函既經理事長吳武龍
    簽收，則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
    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已合法通
    知重劃會「理事會」，再由陳慶漳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
    劃會協助代為召開，重劃會協助發送開會通知單，實際係由
    連署會員27人召開系爭會員大會，係屬合法召集，亦如前述
    。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足佐系爭會員大會有何召集
    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
    係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故有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
    之瑕疵云云，即屬無據。
⑵、按現行民法第56條第1項係於71年1月4日參考瑞士民法第75條
    及我國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明定總會之召集程序
    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
    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
    ，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而公司法於90年11月12日
    增訂第189條之1揭示法院受理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如發現
    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
    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股
    東之權益。上開民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既參考公司法第1
    89條規定修正而來，基於相類情形應為相同處理原則，於法
    院受理撤銷總會決議之訴時，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
    之1規定，倘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
    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
    兼顧大多數社員之權益。重劃會會員大會作成決議，與社團
    總會決議相似，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揆諸上
    揭說明，並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重劃會會員
    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如非屬
    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亦得駁回其請求。次按「舉辦
    會員大會，應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各項通知應以書面
    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會員大會之
    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30日前為之。」
    、「會員大會召開時其開會通知應以掛號信函寄發或專人送
    達簽收，並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獎重辦法第
    7條第1、3項、章程第8條定有明文。由上可知，有關系爭重
    劃會會員大會通知內容之記載，僅需載明會議事由，即與上
    述規定無違。則系爭會員大會110年8月25日開會通知單，其
    上既已載明系爭會員大會需決議事項即討論案由：「㈠修正
    重劃會章程。㈡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㈢土地登記事
    宜。」，其內容亦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完全相同
    （見111訴411卷一第131、155頁），雖系爭重劃會修改章程
    ，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
    並說明主要內容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系爭會員大會
    開會通知未於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列舉並附上如
    何修正章程之說明及附件，其系爭會員大會有決議方法違反
    法令之事實，然因獎重辦法及章程未有此事項規定，且該次
    會議修正重劃會章程，係為配合108年4月9日獎重辦法第13
    條第4項規定修正而為之章程修正，會員對本次章程修正並
    無受突襲而可能致有損害之情形，故堪認通知未列舉附上章
    程修改對照表等說明及文件，其召集程序雖有瑕疵，然非屬
    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得撤銷云云
    ，尚非有理。
⑶、另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將附表編號一至六所有議案，以
    一張表決單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違反會議規範第17條
    第1項第5款云云。惟查：①按「主席之任務如下：…㈤依序將
    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會議規範第17
    條第1項第5款固有明文，然所謂包裹表決，係指無法對個別
    項目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就是全部不同意，
    不能逐一為意思表示，如得就個別議案分別表示同意，即非
    包裹式表決。②查系爭會員大會之議案表決單，雖係將案由
    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案由二：土地登記事宜案、案由三
    ：解任吳鑫理事案、案由四：解任黃筱婷理事案、案由五：
    解任蘇賣雄理事案、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依序
    列印在一張表決單上，然各投票權人對於6項議案皆可分別
    為「同意」、「不同意」欄位之勾選，因而各會員得實質個
    別對各議案為同意或不同意之表示，此有系爭會員大會議案
    表決單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並非包裹表決；且查案
    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其次序在案由三至五之解任
    理事案後，且未限制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對註記
    解任理事之投票，實無陷於不確定理事已否解任之欠缺資訊
    狀態之問題；系爭議案表決單既已設計每位會員均得對其不
    同議案逐項勾選其意見，則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採包裹
    表決，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乃屬無據。
⑷、原告另主張：在理事選票上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
    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違反人民團體選舉
    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規定，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查，
    系爭重劃會係非法人團體，並非人民團體法所指之職業團體
    、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其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並無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且稽之理事選票上編號112吳
    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
    然同時亦將編號49吳武龍之勾選欄記載為「理事長」、編號
    161陳家濱之勾選欄記載為「現任監事」、編號170陳靜枝、
    171陳靜芳記載為「現任理事」，此有理事選票附卷可稽（
    見補字卷第57頁），足見該選票之勾選欄註記文字僅係為提
    供資訊予會員，其設計並無偏頗，並非無效選票，故原告以
    此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云云，核屬無據。
⑸、綜上，系爭會員大會並無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
    程之情事，其所為決議即無得撤銷之情形，原告先位聲明第
    2項訴請撤銷系爭決議，亦無理由。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得撤銷；備
    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
    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附表：  提案順序 案由 提案一 重劃會章程修改案 提案二 土地登記事宜 提案三 解任吳鑫理事案 提案四 解任黃筱婷理事案 提案五 解任蘇賣雄理事案 提案六 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號
原      告  黃筱婷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被      告  臺南市第93期海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法定代理人  吳武龍  


訴訟代理人  鄭志侖律師
            連彬翰律師
            侯信逸律師
            王國忠律師
            莊美貴律師
參  加  人  陳慶漳  
            陳永豪  
            吳繡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會議決議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於民國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於第一案、第二案分別通過下稱系爭重劃會計劃書修正案及章程，第四案決議選任吳鑫、吳武龍（被告法定代理人）、陳靜芳、原告、蘇賣雄、蕭瑞、沈大鈞等7人為理事（王素珍、陳靜枝依序為候補理事第一、二順位），並選任陳家濱為監事（柳素棻為候補監事）（原證1）。
㈡、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提起本件訴訟當有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權利濫用。
㈢、由獎勵重劃辦法第14條第3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暨被告章程第15條規定：「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可知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召集，理事會對於會員大會之召開決議應由全體理事4分之3以上出席及3分之2以上同意方得為之。因被告之理事會共有7名理事，故至少需5名以上理事同意始得由理事會合法召集會員大會，被告或其理事長均非法定或章程規定之合法召集權人，理事長僅係代表被告依循理事會之決議，執行相關重劃業務而已。被告之理事長吳武龍於召開第34次理事會議時，全體理事皆有出席，吳武龍在會議中雖表示有會員連署召開會員大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書面文件供出席理事參酌，致出席理事無從審議是否依會員之連署召開會員大會。嗣有4名理事贊成會員大會之召開議案，3名理事因欠缺資料、無從審查召開之必要而反對，故未達到前開章程規定之門檻，則理事會應遵循決議不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會員得另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不料，吳武龍違反理事會議之決議，逕自於110年8月25日以「系爭重劃區重劃會 理事長：吳武龍」之名義寄發開會通知單（下稱系爭開會通知單）給被告之會員，載明依據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2條、第13條之規定辦理，並定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依上開通知單之文義，系爭會員大會似係由「被告或理事長」為召集人，惟其等均非適法之召集權人，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會員大會所作成之決議應不成立。又縱使（假設語氣）系爭會員大會係依臺南市政府之許可而由連署會員自行召開，則合法之召集權人應是連署會員，而非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是以，系爭會員大會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屬無召集權之人召集會員大會，其所為之決議即應為不成立。
㈣、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氣）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違反理事會之決議或違反獎重辦法第12條規定第2項，而召集系爭會員大會僅屬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與無召集權人召集會員大會之情形有別，而屬得撤銷之問題。惟系爭會員大會依開會通知單所示，既係依獎重辦法第12條之規定召集，則其應由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召集之連署會員為召集人寄發開會通知，其召集程序始為適法。且系爭會員大會召集當日原告之代理人高啟恩即當場表示：「拍謝，我再補充一下，這個根據獎重辦法，有人拿十分之一申請，之後他要送理事會，理事會不同意，理事會若不同意，他們可以逕為開會，並不是理事會、重劃會召開，現在這個通知書是用93期海前和理事長判下去，吳武龍寄通知。」（原證4），向被告針對本件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部分，業已當場提出異議，是原告對於本件請求鈞院撤銷系爭會員大會110年10月29日所成立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撤銷，應屬有據。
㈤、又從法院實務見解可知，倘以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將使投票人無從實質個別對各議案表示意見，從而影響決議結果，則包袤表決自係一種違反法令重大之表決方式；而本件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對於附表提案一至六所有議案，係於同一表決單一起表決，並未依序進行表決（原證5），甚稱：「今天個別提案是做包裹式的說明跟包裹式的提案，所以表決單，每位會員手邊上都有一個牛皮紙袋，牛皮紙袋都有一份所謂的表決單，還有一個理事的投票單。」等語（原證4），顯見被告採取之決議方式實質上為一次表決，致使出席會員無從個別對議案表示意見，於案由六決議選任理事時，更陷於不確定是否已解任案由三至案由五理事的資訊缺乏狀態下，被告包裹表決之決議方法自不合法。另按「選舉票或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名，由選舉人或罷免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別，不在此限。」人民圑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於現場所發給之選票上依法本應不得有任何註記或夾帶任何文字，然被告當日發給之選票，竟於會員編號112吳鑫、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原證5），影響、誤導會員於各候選人勾選欄位自由選擇的意志，則該選票顯然已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嚴重影響選舉公平性。
㈥、被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業已於100年12月6日公告期滿，自斯時起，被告依獎勵重劃辦法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已不得再修訂重劃計畫書、圖，換言之，關於被告重劃計畫書第10條所訂資金來源等亦不得再行變更，詎料被告先於另案即鈞院107年度訴字第726號案件中承認「因被告臺灣先進公司原是居於實際出資者之身分而來主導系爭重劃業務，故實際上原告所有財務情形，於原告終止系爭合約之前，均是由被告負責處理」云云，且經前案判決已認定原告為出資者，原告既為被告之出資者，且亦確實多次為被告出資給付差額地價、工程費用、事務費用等，詎料被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28號案件中竟履次否認原告出資者身分及出資事實，甚至無視於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已不得變更重劃計畫書之規定，先後透過系爭會員大會決議及系爭理事會決議，以迂迴之方式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修改章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增加「本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以信託專款專用交予臺灣先進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先進公司）支應重劃費用，後續亦於103年3月14日第15次理事會追認由許裕評出資支應後續重劃費用」等字樣，達成其實質變更重劃計畫書關於出資方式、資金來源之目的，增加出資者進而稀釋原告出資利益，顯已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2項規範目的而為脫法行為，除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係屬無效外，依實務見解與民法第71條、第73條本文規定，其法律效果亦應屬無效等語。
㈦、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01頁）：
①、先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不成立。
　⒉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應予撤銷。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②、備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無效。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略以：
　　原告已無會員身分，將土地持分售出予第三人，且重劃區內土地已分配確定，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無權利保護必要，無確認利益，且屬權利濫用。又連署會員27人請求被告協助召開會員大會，不論係由連署會員27人或被告理事長所召集，均屬有召集權人，並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召集程序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得撤銷情形。另原告之受託人高啟恩已有出席會議；開會通知並已載明需決議事項，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相同，已合於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3項規定；系爭會員大會僅係將6項議案設計列印於同一張議案表決單，投票權人可對各議案分別為同意與否之表示，並無包裹表決之問題；被告之理事選舉並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之適用，在理事選票上註記「解任理事」文字，亦無決議方法違法之瑕疵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之參加意旨略以：
㈠、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均是被告重劃區內之地主，亦是會員，於系爭會員大會經會員選舉擔任理事。
㈡、系爭重劃區內土地辦理重劃是源起於原告之夫高啟恩有辦理土地重劃之經驗，高啟恩向系爭重劃區內地主表示可以代為籌措土地辦理重劃所需資金、協助辦理重劃業務、預計於98年2月即可完成重劃、取回土地，系爭重劃區內部份地主即在原告、高啟恩及渠等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協助下發起辦理土地重劃籌備會，徵得區內地主同意，並於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臺灣先進公司非但是系爭重劃區辦理重劃業務之代辦公司，依重劃計畫書所載更是重劃所需資金籌措者，惟竟未依約定投入重劃所需資金，致系爭重劃區自96年重劃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仍未重劃完成，系爭重劃區內全體地主所有土地自重劃籌備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均無法利用，全體地主均蒙受重大損害。原告是臺灣先進公司負責人，更是系爭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來的理事，竟未盡其應投入資金之責，致系爭重劃區重劃進度嚴重遲延，原告甚至串連理事蘇賣雄、吳鑫杯葛理事會、拒不出席理事會、不決議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違背全體地主委託任務，全體地主還不能為以多數地主決議予以解任嗎？無良理事原告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非但不依約定投入資金完成重劃，反而違反法令規定於101年即已將系爭重劃區內抵費地予以盜賣（參證2）。系爭會員大會召開乃是全體地主合法權利之行使，且參加人經系爭會員大會推選擔任理事後即開始積極推動相關後續重劃業務，確實是維護全體地主之權益，原告所為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2至203頁）：
㈠、臺南市政府曾於110年4月6日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文通知參加人陳慶漳，認為被告收受陳慶漳之書面資料後已逾15日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符合獎勵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許可由會員自行召開會員大會。
㈡、被告於110年8月11日召開第34次理事會，並未作成召開會員大會之決議。
㈢、被告於110年8月25日發出開會通知單，召開被告第二次會員大會（即系爭會員大會），說明欄一記載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條、第13條規定辦理；該開會通知單第2頁日期欄上方，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理事長：吳武龍」等語，並蓋有被告及被告理事長吳武龍印章之印文。
㈣、系爭會員大會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在臺南市○○區○○路000號2樓召開。
㈤、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下列議案：1.重劃會章程修改案。2.土地登記事宜。3.解任吳鑫理事案。4.解任黃筱婷理事案。5.解任蘇賣雄理事案。6.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㈥、被告將上開6個議案案由記載於同一紙，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決單，並於開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就各議案分別勾選。
㈦、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勾選之理事選票（如本院補字卷第57頁），其中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記載「解任理事」；且並未將本件原告黃筱婷列入該理事選票上。惟同時於勾選欄記載編號49為理事長，編號161為現任監事，編號170、171為現任理事。
㈧、兩造對於被證11、原證3、原證8之形式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㈨、原告黃筱婷嗣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㈩、系爭重劃區之土地重劃分配結果業經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於112年12月13日辦畢重劃後之土地登記及換發土地所有權狀作業，被告業於113年1月9日辦理重劃後土地交接作業。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3頁）：
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有無權利保護必要？有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上訴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次按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應組織重劃會，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重劃會之會員大會，有通過或修改章程、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等權責（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獎重辦法第3條、第13條第2項規定參照），為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及最高權力機關，其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自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是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於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提起撤銷會員大會決議之訴，使已發生效力之決議依判決而使之無效，於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向法院提起確認會員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之訴。
⑵、被告抗辯：原告目前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已完成並登記完成，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是否不成立或撤銷，均與原告無關，其提起本件訴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云云。經查，原告黃筱婷固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南市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27頁），然原告於系爭重劃會在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成果公告期滿之日仍為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依獎重辦法第3條第2項但書規定，原告現雖已非系爭重劃區内土地所有權人，惟仍為重劃會依法取得資格之當然會員，此係法律強制規定，不得由任何人排除其會員資格，亦不因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意旨，其會員人數及土地面積不列入表決權計算而影響其會員資格。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若勝訴，則仍為重劃會理事，自可在理事會辦理或督促重劃業務進行，並獲取重劃後之土地，而有財產權受保護之必要存在，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是否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爭議，涉及原告會員權之行使是否受決議拘束及前開財產權，該爭議自系爭決議作成時起延續至今，縱系爭重劃案目前已完成，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有影響原告權利之情形，被告否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事由，原告係可透過確認之訴，除去其私法上地位之不安定狀態，故應認為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且有權利保護之必要。被告另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查，原告既為系爭重劃會之會員，其對系爭決議是否有無效、不成立或得撤銷之事由，而分別提起前揭先位之訴、備位之訴，乃其權利之合法行使，於法尚無不合，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②、系爭會員大會是否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所為之決議是否不成立？
⑴、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外，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獎重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1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對於前項各款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監事會召集之，並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章程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7條前段亦有明文。據上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以理事會召集為原則，少數會員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理事會不為召開，會員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開，係為補理事會不足之例外。是若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因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不能認有會員大會存在，形式上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召開會議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其所為之決議，乃屬不成立。
⑵、又按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系爭決議不成立乙節，應由被告就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要件之事實，即系爭會員大會係由有召集權人召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爭會員大會原則應由理事會召開，或於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召開，或會員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業如前述。本件會員即參加人陳慶漳前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連署已達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理事會於前項請求提出後已逾15日內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參加人陳慶漳乃於110年4月1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發函報經臺南市政府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等情，有參加人陳慶漳110年4月1日函、申請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書及簽收單、土地清冊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3至28頁），並經臺南市政府審核後，以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知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見111訴411卷二第29頁），是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
⑶、且查，連署會員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依獎重辦法第12條第1、2項及章程第7條規定，會員僅須「通知」「理事會」已足，而理事會乃重劃會內部機關，且重劃會之合法法定代理人即理事長，連署會員請求函經由理事長吳武龍簽收，有簽收單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4頁），堪認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是已合法通知重劃會之理事會，係屬明確。另查，連署會員27人於報經主管機關自行召開會員大會後，係以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名義，於110年4月23日製作發送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書，並於說明一載明依獎重辦法第7、12、13條及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函辦理，討論案由則為修正重劃會章程、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土地登記事宜，有開會通知書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367頁），嗣因疫情嚴峻，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於110年5月28日發函原訂上開於110年6月4日召開第2次會員大會延期舉辦，俟疫情緩和後，再另行通知舉辦，有延期開會通知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133頁）；陳慶漳再於110年8月13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會員大會，有陳慶漳110年8月13日函可稽（見111訴411卷二第31頁），系爭重劃會遂於110年8月25日製作發送110年10月29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111訴411卷二第33至34頁），該通知單文末雖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海前㈡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理事長：吳武龍」，並蓋有重劃會及吳武龍之印章，惟上開通知單已於說明一記載：「一、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13條規定辦理。」，並載明「附件：委託書乙張（若已事先繳交委託書給連署人者，本次通知不再另附委託書）」，討論案由亦與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通知單之記載完全相同，且理事長吳武龍亦為連署之會員之一，基上，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人乃為包含陳慶漳、吳武雄在內之連署會員27人，僅係委由系爭重劃會協助代為發送開會通知單而已，並非理事長所召集至明。從而，系爭會員大會並非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所為之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之要件，是原告先位聲明第1項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係屬無據。
③、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系爭會員大會就6項議案之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屬無效？
⑴、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重劃計畫書草案，應載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事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15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15日；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報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但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已公告期滿確定者，不得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之提案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其中章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修改為被告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而無效云云，然查，系爭決議案業經系爭會員大會表決通過，表決人數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等情，有系爭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7、388頁），足見，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已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表決通過，合乎法令之規定，自無原告所指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無效情形。
⑶、原告雖主張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10條第2項資金來源之規定，其原負責本重劃區所需總費用之67％，但因系爭大會決議涉及重劃會章程第22條之修改，影響其於系爭重劃計畫書規定之出資人地位，而應受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云云。惟查，系爭決議既係有關章程修改之決議，而章程修改之決議既已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當已合法。原告主張章程修正之程序應依重劃計畫書之修正程序為之云云，並未提出相關依據相佐，從而，原告此節主張，尚非可採。原告另稱重劃計畫書係規範重劃事務之重大事項，重劃事務如未依重劃計畫書即屬違背法令而無效，被告以系爭決議之迂迴方式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屬脫法行為而無效；又重劃計畫書之修改須依法定方式為之，屬強制規定，其修改方式須依獎重辦法第27條之1、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系爭大會決議違反此等強制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被告係以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且係基於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為之，並非修改重劃計畫書，既非修改重劃計畫書，自無所謂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法定方式為之或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之問題。又被告係依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係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為之，已如前述，係屬依法之行為，亦難認為係脫法行為而無效。至修改章程縱有涉及實質變更重劃計畫書內容之情形，亦屬章程與重劃計畫書之內容如有不一致，其效力之優先性或應如何處理之問題，不能反推而遽認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應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程序為之，或認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有脫法之行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基上，原告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並無理由。
④、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且決議之內容並未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當然無效，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應予撤銷？
⑴、經查，系爭會員大會是陳慶漳等連署會員27人由陳慶漳代表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逾15日不為召開，報經臺南市政府函知許可自行召開，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業如前述。且理事長吳武龍雖亦為連署會員之一，惟其亦為重劃會之法定代理人，連署會員請求函既經理事長吳武龍簽收，則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已合法通知重劃會「理事會」，再由陳慶漳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重劃會協助發送開會通知單，實際係由連署會員27人召開系爭會員大會，係屬合法召集，亦如前述。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足佐系爭會員大會有何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故有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云云，即屬無據。
⑵、按現行民法第56條第1項係於71年1月4日參考瑞士民法第75條及我國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明定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而公司法於90年11月12日增訂第189條之1揭示法院受理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如發現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股東之權益。上開民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既參考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基於相類情形應為相同處理原則，於法院受理撤銷總會決議之訴時，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倘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社員之權益。重劃會會員大會作成決議，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揆諸上揭說明，並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如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亦得駁回其請求。次按「舉辦會員大會，應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各項通知應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會員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30日前為之。」、「會員大會召開時其開會通知應以掛號信函寄發或專人送達簽收，並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獎重辦法第7條第1、3項、章程第8條定有明文。由上可知，有關系爭重劃會會員大會通知內容之記載，僅需載明會議事由，即與上述規定無違。則系爭會員大會110年8月25日開會通知單，其上既已載明系爭會員大會需決議事項即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㈡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㈢土地登記事宜。」，其內容亦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完全相同（見111訴411卷一第131、155頁），雖系爭重劃會修改章程，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內容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未於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列舉並附上如何修正章程之說明及附件，其系爭會員大會有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之事實，然因獎重辦法及章程未有此事項規定，且該次會議修正重劃會章程，係為配合108年4月9日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修正而為之章程修正，會員對本次章程修正並無受突襲而可能致有損害之情形，故堪認通知未列舉附上章程修改對照表等說明及文件，其召集程序雖有瑕疵，然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得撤銷云云，尚非有理。
⑶、另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將附表編號一至六所有議案，以一張表決單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違反會議規範第17條第1項第5款云云。惟查：①按「主席之任務如下：…㈤依序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會議規範第17條第1項第5款固有明文，然所謂包裹表決，係指無法對個別項目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就是全部不同意，不能逐一為意思表示，如得就個別議案分別表示同意，即非包裹式表決。②查系爭會員大會之議案表決單，雖係將案由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案由二：土地登記事宜案、案由三：解任吳鑫理事案、案由四：解任黃筱婷理事案、案由五：解任蘇賣雄理事案、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依序列印在一張表決單上，然各投票權人對於6項議案皆可分別為「同意」、「不同意」欄位之勾選，因而各會員得實質個別對各議案為同意或不同意之表示，此有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決單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並非包裹表決；且查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其次序在案由三至五之解任理事案後，且未限制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對註記解任理事之投票，實無陷於不確定理事已否解任之欠缺資訊狀態之問題；系爭議案表決單既已設計每位會員均得對其不同議案逐項勾選其意見，則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採包裹表決，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乃屬無據。
⑷、原告另主張：在理事選票上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規定，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查，系爭重劃會係非法人團體，並非人民團體法所指之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其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並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且稽之理事選票上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然同時亦將編號49吳武龍之勾選欄記載為「理事長」、編號161陳家濱之勾選欄記載為「現任監事」、編號170陳靜枝、171陳靜芳記載為「現任理事」，此有理事選票附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7頁），足見該選票之勾選欄註記文字僅係為提供資訊予會員，其設計並無偏頗，並非無效選票，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云云，核屬無據。
⑸、綜上，系爭會員大會並無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其所為決議即無得撤銷之情形，原告先位聲明第2項訴請撤銷系爭決議，亦無理由。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得撤銷；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附表：

		




		提案順序

		案由



		提案一

		重劃會章程修改案



		提案二

		土地登記事宜



		提案三

		解任吳鑫理事案



		提案四

		解任黃筱婷理事案



		提案五

		解任蘇賣雄理事案



		提案六

		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5號
原      告  黃筱婷  
訴訟代理人  曾靖雯律師
            李育禹律師
被      告  臺南市第93期海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法定代理人  吳武龍  

訴訟代理人  鄭志侖律師
            連彬翰律師
            侯信逸律師
            王國忠律師
            莊美貴律師
參  加  人  陳慶漳  
            陳永豪  
            吳繡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會議決議不存在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於民國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於第一案、第二案分別通過下稱系爭重劃會計劃書修正案及章程，第四案決議選任吳鑫、吳武龍（被告法定代理人）、陳靜芳、原告、蘇賣雄、蕭瑞、沈大鈞等7人為理事（王素珍、陳靜枝依序為候補理事第一、二順位），並選任陳家濱為監事（柳素棻為候補監事）（原證1）。
㈡、原告為被告之會員及理事，提起本件訴訟當有確認利益及權利保護之必要，並無權利濫用。
㈢、由獎勵重劃辦法第14條第3項第2款、第12條第1項及第2項暨被告章程第15條規定：「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會對於前項各款事項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可知會員大會應由理事會召集，理事會對於會員大會之召開決議應由全體理事4分之3以上出席及3分之2以上同意方得為之。因被告之理事會共有7名理事，故至少需5名以上理事同意始得由理事會合法召集會員大會，被告或其理事長均非法定或章程規定之合法召集權人，理事長僅係代表被告依循理事會之決議，執行相關重劃業務而已。被告之理事長吳武龍於召開第34次理事會議時，全體理事皆有出席，吳武龍在會議中雖表示有會員連署召開會員大會等語，惟其並未提出書面文件供出席理事參酌，致出席理事無從審議是否依會員之連署召開會員大會。嗣有4名理事贊成會員大會之召開議案，3名理事因欠缺資料、無從審查召開之必要而反對，故未達到前開章程規定之門檻，則理事會應遵循決議不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會員得另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不料，吳武龍違反理事會議之決議，逕自於110年8月25日以「系爭重劃區重劃會 理事長：吳武龍」之名義寄發開會通知單（下稱系爭開會通知單）給被告之會員，載明依據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2條、第13條之規定辦理，並定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下稱系爭會員大會）。依上開通知單之文義，系爭會員大會似係由「被告或理事長」為召集人，惟其等均非適法之召集權人，無召集權人之召集會員大會所作成之決議應不成立。又縱使（假設語氣）系爭會員大會係依臺南市政府之許可而由連署會員自行召開，則合法之召集權人應是連署會員，而非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是以，系爭會員大會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屬無召集權之人召集會員大會，其所為之決議即應為不成立。
㈣、退步言之，縱認（假設語氣）被告或被告之理事長違反理事會之決議或違反獎重辦法第12條規定第2項，而召集系爭會員大會僅屬召集程序違反法令，與無召集權人召集會員大會之情形有別，而屬得撤銷之問題。惟系爭會員大會依開會通知單所示，既係依獎重辦法第12條之規定召集，則其應由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召集之連署會員為召集人寄發開會通知，其召集程序始為適法。且系爭會員大會召集當日原告之代理人高啟恩即當場表示：「拍謝，我再補充一下，這個根據獎重辦法，有人拿十分之一申請，之後他要送理事會，理事會不同意，理事會若不同意，他們可以逕為開會，並不是理事會、重劃會召開，現在這個通知書是用93期海前和理事長判下去，吳武龍寄通知。」（原證4），向被告針對本件之召集程序違反法令部分，業已當場提出異議，是原告對於本件請求鈞院撤銷系爭會員大會110年10月29日所成立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撤銷，應屬有據。
㈤、又從法院實務見解可知，倘以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將使投票人無從實質個別對各議案表示意見，從而影響決議結果，則包袤表決自係一種違反法令重大之表決方式；而本件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對於附表提案一至六所有議案，係於同一表決單一起表決，並未依序進行表決（原證5），甚稱：「今天個別提案是做包裹式的說明跟包裹式的提案，所以表決單，每位會員手邊上都有一個牛皮紙袋，牛皮紙袋都有一份所謂的表決單，還有一個理事的投票單。」等語（原證4），顯見被告採取之決議方式實質上為一次表決，致使出席會員無從個別對議案表示意見，於案由六決議選任理事時，更陷於不確定是否已解任案由三至案由五理事的資訊缺乏狀態下，被告包裹表決之決議方法自不合法。另按「選舉票或罷免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三、夾寫其他文字或符號。但被選舉人或被罷免人如有二人以上同姓名，由選舉人或罷免人在其姓名下註明區別，不在此限。」人民圑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被告於現場所發給之選票上依法本應不得有任何註記或夾帶任何文字，然被告當日發給之選票，竟於會員編號112吳鑫、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原證5），影響、誤導會員於各候選人勾選欄位自由選擇的意志，則該選票顯然已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嚴重影響選舉公平性。
㈥、被告之重劃土地分配結果業已於100年12月6日公告期滿，自斯時起，被告依獎勵重劃辦法與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已不得再修訂重劃計畫書、圖，換言之，關於被告重劃計畫書第10條所訂資金來源等亦不得再行變更，詎料被告先於另案即鈞院107年度訴字第726號案件中承認「因被告臺灣先進公司原是居於實際出資者之身分而來主導系爭重劃業務，故實際上原告所有財務情形，於原告終止系爭合約之前，均是由被告負責處理」云云，且經前案判決已認定原告為出資者，原告既為被告之出資者，且亦確實多次為被告出資給付差額地價、工程費用、事務費用等，詎料被告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字第328號案件中竟履次否認原告出資者身分及出資事實，甚至無視於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後已不得變更重劃計畫書之規定，先後透過系爭會員大會決議及系爭理事會決議，以迂迴之方式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於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修改章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增加「本重劃區所需重劃費用以信託專款專用交予臺灣先進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先進公司）支應重劃費用，後續亦於103年3月14日第15次理事會追認由許裕評出資支應後續重劃費用」等字樣，達成其實質變更重劃計畫書關於出資方式、資金來源之目的，增加出資者進而稀釋原告出資利益，顯已違反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第2項規範目的而為脫法行為，除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係屬無效外，依實務見解與民法第71條、第73條本文規定，其法律效果亦應屬無效等語。
㈦、聲明（見本院卷三第201頁）：
①、先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不成立。
　⒉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應予撤銷。
　⒊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②、備位聲明：
　⒈確認被告於110年10月29日第二次會員大會所為如附表所示之決議均無效。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答辯略以：
　　原告已無會員身分，將土地持分售出予第三人，且重劃區內土地已分配確定，並完成所有權登記，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已無權利保護必要，無確認利益，且屬權利濫用。又連署會員27人請求被告協助召開會員大會，不論係由連署會員27人或被告理事長所召集，均屬有召集權人，並無決議不成立之情形；召集程序亦無違反法令或章程之得撤銷情形。另原告之受託人高啟恩已有出席會議；開會通知並已載明需決議事項，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相同，已合於獎勵重劃辦法第7條第1、3項規定；系爭會員大會僅係將6項議案設計列印於同一張議案表決單，投票權人可對各議案分別為同意與否之表示，並無包裹表決之問題；被告之理事選舉並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規定之適用，在理事選票上註記「解任理事」文字，亦無決議方法違法之瑕疵等語。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之參加意旨略以：
㈠、參加人陳慶漳、陳永豪、吳繡珠均是被告重劃區內之地主，亦是會員，於系爭會員大會經會員選舉擔任理事。
㈡、系爭重劃區內土地辦理重劃是源起於原告之夫高啟恩有辦理土地重劃之經驗，高啟恩向系爭重劃區內地主表示可以代為籌措土地辦理重劃所需資金、協助辦理重劃業務、預計於98年2月即可完成重劃、取回土地，系爭重劃區內部份地主即在原告、高啟恩及渠等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協助下發起辦理土地重劃籌備會，徵得區內地主同意，並於96年11月3日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臺灣先進公司非但是系爭重劃區辦理重劃業務之代辦公司，依重劃計畫書所載更是重劃所需資金籌措者，惟竟未依約定投入重劃所需資金，致系爭重劃區自96年重劃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仍未重劃完成，系爭重劃區內全體地主所有土地自重劃籌備會成立迄今已逾15年時間均無法利用，全體地主均蒙受重大損害。原告是臺灣先進公司負責人，更是系爭重劃區第一次會員大會選出來的理事，竟未盡其應投入資金之責，致系爭重劃區重劃進度嚴重遲延，原告甚至串連理事蘇賣雄、吳鑫杯葛理事會、拒不出席理事會、不決議召開系爭會員大會，違背全體地主委託任務，全體地主還不能為以多數地主決議予以解任嗎？無良理事原告所經營之臺灣先進公司，非但不依約定投入資金完成重劃，反而違反法令規定於101年即已將系爭重劃區內抵費地予以盜賣（參證2）。系爭會員大會召開乃是全體地主合法權利之行使，且參加人經系爭會員大會推選擔任理事後即開始積極推動相關後續重劃業務，確實是維護全體地主之權益，原告所為主張並無理由等語。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2至203頁）：
㈠、臺南市政府曾於110年4月6日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文通知參加人陳慶漳，認為被告收受陳慶漳之書面資料後已逾15日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符合獎勵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許可由會員自行召開會員大會。
㈡、被告於110年8月11日召開第34次理事會，並未作成召開會員大會之決議。
㈢、被告於110年8月25日發出開會通知單，召開被告第二次會員大會（即系爭會員大會），說明欄一記載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條、第13條規定辦理；該開會通知單第2頁日期欄上方，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前(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理事長：吳武龍」等語，並蓋有被告及被告理事長吳武龍印章之印文。
㈣、系爭會員大會於110年10月29日上午9時30分，在臺南市○○區○○路000號2樓召開。
㈤、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下列議案：1.重劃會章程修改案。2.土地登記事宜。3.解任吳鑫理事案。4.解任黃筱婷理事案。5.解任蘇賣雄理事案。6.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㈥、被告將上開6個議案案由記載於同一紙，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決單，並於開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就各議案分別勾選。
㈦、被告於系爭會員大會當日發放供會員勾選之理事選票（如本院補字卷第57頁），其中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記載「解任理事」；且並未將本件原告黃筱婷列入該理事選票上。惟同時於勾選欄記載編號49為理事長，編號161為現任監事，編號170、171為現任理事。
㈧、兩造對於被證11、原證3、原證8之形式及內容真正均不爭執。
㈨、原告黃筱婷嗣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㈩、系爭重劃區之土地重劃分配結果業經臺南市安南地政事務所於112年12月13日辦畢重劃後之土地登記及換發土地所有權狀作業，被告業於113年1月9日辦理重劃後土地交接作業。
五、法院之判斷：
㈠、兩造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三第203頁）：
①、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有無確認利益？有無權利保護必要？有無權利濫用之情事？
⑴、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上訴人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次按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應組織重劃會，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重劃會之會員大會，有通過或修改章程、選任或解任理事、監事、追認或修正重劃計畫書等權責（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獎重辦法第3條、第13條第2項規定參照），為參與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及最高權力機關，其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自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之規定。是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於決議後3個月內向法院提起撤銷會員大會決議之訴，使已發生效力之決議依判決而使之無效，於其決議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時，准由會員向法院提起確認會員大會決議不成立或無效之訴。
⑵、被告抗辯：原告目前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已完成並登記完成，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是否不成立或撤銷，均與原告無關，其提起本件訴訟，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云云。經查，原告黃筱婷固於112年7月31日將其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出售予他人並於當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原告黃筱婷自112年7月31日起已非系爭重劃區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乙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臺南市地籍異動索引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227頁），然原告於系爭重劃會在100年12月6日土地分配成果公告期滿之日仍為土地登記簿所載土地所有權人，依獎重辦法第3條第2項但書規定，原告現雖已非系爭重劃區内土地所有權人，惟仍為重劃會依法取得資格之當然會員，此係法律強制規定，不得由任何人排除其會員資格，亦不因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意旨，其會員人數及土地面積不列入表決權計算而影響其會員資格。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若勝訴，則仍為重劃會理事，自可在理事會辦理或督促重劃業務進行，並獲取重劃後之土地，而有財產權受保護之必要存在，故系爭會員大會決議是否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爭議，涉及原告會員權之行使是否受決議拘束及前開財產權，該爭議自系爭決議作成時起延續至今，縱系爭重劃案目前已完成，仍不失為現在之法律關係，自有影響原告權利之情形，被告否認系爭決議有無效、不成立、得撤銷之事由，原告係可透過確認之訴，除去其私法上地位之不安定狀態，故應認為具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且有權利保護之必要。被告另抗辯：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構成權利濫用云云。惟查，原告既為系爭重劃會之會員，其對系爭決議是否有無效、不成立或得撤銷之事由，而分別提起前揭先位之訴、備位之訴，乃其權利之合法行使，於法尚無不合，難謂有何權利濫用之情事。
②、系爭會員大會是否係由無召集權人召集，所為之決議是否不成立？
⑴、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會員大會之召開，除依章程規定外，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獎重辦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第1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理事會之權責如下：一、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理事對於前項各款之決議，應有理事4分之3以上親自出席，出席理事3分之2以上同意行之，不得委託他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召開之條件及程序：本會第一次會員大會由本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召集之；其後各次會員大會由理事、監事會召集之，並得經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及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前項請求提出後15日內，理事會不為召開之通知時，會員得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章程第15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7條前段亦有明文。據上可知，系爭會員大會以理事會召集為原則，少數會員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理事會不為召開，會員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自行召開，係為補理事會不足之例外。是若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因非合法成立之意思機關，不能認有會員大會存在，形式上不備成立要件之會議，在法律上不能認為有召開會議或有決議成立之情形，其所為之決議，乃屬不成立。
⑵、又按消極確認之訴，應由被告負立證之責任。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由無召集權人所召集，系爭決議不成立乙節，應由被告就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要件之事實，即系爭會員大會係由有召集權人召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經查，系爭會員大會原則應由理事會召開，或於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連署以書面請求理事會召開而召開，或會員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自行召開，業如前述。本件會員即參加人陳慶漳前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連署已達全體會員10分之1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區總面積10分之1以上），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理事會於前項請求提出後已逾15日內不為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參加人陳慶漳乃於110年4月1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發函報經臺南市政府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等情，有參加人陳慶漳110年4月1日函、申請召開會員大會連署書及簽收單、土地清冊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3至28頁），並經臺南市政府審核後，以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府地劃字第1100233044號函知許可自行召開會員大會（見111訴411卷二第29頁），是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
⑶、且查，連署會員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依獎重辦法第12條第1、2項及章程第7條規定，會員僅須「通知」「理事會」已足，而理事會乃重劃會內部機關，且重劃會之合法法定代理人即理事長，連署會員請求函經由理事長吳武龍簽收，有簽收單為證（見111訴411卷二第14頁），堪認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是已合法通知重劃會之理事會，係屬明確。另查，連署會員27人於報經主管機關自行召開會員大會後，係以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名義，於110年4月23日製作發送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書，並於說明一載明依獎重辦法第7、12、13條及臺南市政府110年4月6日函辦理，討論案由則為修正重劃會章程、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土地登記事宜，有開會通知書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367頁），嗣因疫情嚴峻，地主連署代表：吳武龍、陳慶漳於110年5月28日發函原訂上開於110年6月4日召開第2次會員大會延期舉辦，俟疫情緩和後，再另行通知舉辦，有延期開會通知可稽（見111訴411卷一第133頁）；陳慶漳再於110年8月13日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會員大會，有陳慶漳110年8月13日函可稽（見111訴411卷二第31頁），系爭重劃會遂於110年8月25日製作發送110年10月29日第2次會員大會開會通知單（見111訴411卷二第33至34頁），該通知單文末雖記載「臺南市第九十三期海前㈡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理事長：吳武龍」，並蓋有重劃會及吳武龍之印章，惟上開通知單已於說明一記載：「一、依據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7條及第12、13條規定辦理。」，並載明「附件：委託書乙張（若已事先繳交委託書給連署人者，本次通知不再另附委託書）」，討論案由亦與110年6月4日第2次會員大會通知單之記載完全相同，且理事長吳武龍亦為連署之會員之一，基上，可認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人乃為包含陳慶漳、吳武雄在內之連署會員27人，僅係委由系爭重劃會協助代為發送開會通知單而已，並非理事長所召集至明。從而，系爭會員大會並非無召集權人所為之召集，所為之系爭決議，具備合法成立之要件，是原告先位聲明第1項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係屬無據。
③、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系爭會員大會就6項議案之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而屬無效？
⑴、按總會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無效。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6條第2項、第7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重劃計畫書草案，應載明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事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理重劃會申請核准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後，應檢送重劃計畫書修正草案，通知重劃範圍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通知應於受理陳述意見截止日15日前為之，並於機關公告欄及網站公告，公告期間自通知之日起，不得少於15日；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公告後，實施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敘明理由報請核定後公告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但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已公告期滿確定者，不得廢止或撤銷重劃或修訂重劃計畫書、圖；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亦有明文。
⑵、查原告主張系爭決議之提案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其中章程第22條有關出資方式之修改為被告規避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7條規定而無效云云，然查，系爭決議案業經系爭會員大會表決通過，表決人數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等情，有系爭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387、388頁），足見，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已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表決通過，合乎法令之規定，自無原告所指決議之內容違反法令，或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之無效情形。
⑶、原告雖主張依系爭重劃計畫書第10條第2項資金來源之規定，其原負責本重劃區所需總費用之67％，但因系爭大會決議涉及重劃會章程第22條之修改，影響其於系爭重劃計畫書規定之出資人地位，而應受獎重辦法第25條第2項、第27條之1第1項、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云云。惟查，系爭決議既係有關章程修改之決議，而章程修改之決議既已符合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當已合法。原告主張章程修正之程序應依重劃計畫書之修正程序為之云云，並未提出相關依據相佐，從而，原告此節主張，尚非可採。原告另稱重劃計畫書係規範重劃事務之重大事項，重劃事務如未依重劃計畫書即屬違背法令而無效，被告以系爭決議之迂迴方式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規定，屬脫法行為而無效；又重劃計畫書之修改須依法定方式為之，屬強制規定，其修改方式須依獎重辦法第27條之1、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系爭大會決議違反此等強制規定而無效云云。惟查被告係以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且係基於系爭會員大會之決議為之，並非修改重劃計畫書，既非修改重劃計畫書，自無所謂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法定方式為之或規避市重辦法第17條第2項之問題。又被告係依修改章程之方式為之，係依獎重辦法第13條第3、4項之規定為之，已如前述，係屬依法之行為，亦難認為係脫法行為而無效。至修改章程縱有涉及實質變更重劃計畫書內容之情形，亦屬章程與重劃計畫書之內容如有不一致，其效力之優先性或應如何處理之問題，不能反推而遽認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應依修改重劃計畫書之程序為之，或認為修改章程之程序有脫法之行為，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基上，原告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並無理由。
④、如系爭會員大會所為之決議成立，且決議之內容並未違反法令或章程而當然無效，系爭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是否違反法令或章程，應予撤銷？
⑴、經查，系爭會員大會是陳慶漳等連署會員27人由陳慶漳代表於110年3月2日以書面方式併同會員連署書，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逾15日不為召開，報經臺南市政府函知許可自行召開，核其過程並無違法之處，且亦經主管機關核實無訛，業如前述。且理事長吳武龍雖亦為連署會員之一，惟其亦為重劃會之法定代理人，連署會員請求函既經理事長吳武龍簽收，則連署會員27人請求理事會召開會員大會之意思表示確實已到達於理事會（由理事長代受意思表示），已合法通知重劃會「理事會」，再由陳慶漳代表連署會員27人函請重劃會協助代為召開，重劃會協助發送開會通知單，實際係由連署會員27人召開系爭會員大會，係屬合法召集，亦如前述。此外，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足佐系爭會員大會有何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從而，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由被告或被告理事長召集，故有召集程序違反法令或章程之瑕疵云云，即屬無據。
⑵、按現行民法第56條第1項係於71年1月4日參考瑞士民法第75條及我國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明定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社員得於決議後3個月內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但出席社員，對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未當場表示異議者，不在此限。而公司法於90年11月12日增訂第189條之1揭示法院受理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如發現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者，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股東之權益。上開民法第56條第1項之規定，既參考公司法第189條規定修正而來，基於相類情形應為相同處理原則，於法院受理撤銷總會決議之訴時，自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倘總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得駁回其請求，以兼顧大多數社員之權益。重劃會會員大會作成決議，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應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第1項規定，揆諸上揭說明，並得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實，如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時，法院亦得駁回其請求。次按「舉辦會員大會，應通知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各項通知應以書面掛號交寄並取得回執或由專人送達簽收」、「…會員大會之通知，應載明會議事由，並於會議召開期日30日前為之。」、「會員大會召開時其開會通知應以掛號信函寄發或專人送達簽收，並應函請主管機關派員列席指導。」，獎重辦法第7條第1、3項、章程第8條定有明文。由上可知，有關系爭重劃會會員大會通知內容之記載，僅需載明會議事由，即與上述規定無違。則系爭會員大會110年8月25日開會通知單，其上既已載明系爭會員大會需決議事項即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㈡解任理監事及補選新任理監事。㈢土地登記事宜。」，其內容亦與系爭會員大會決議之6項議案完全相同（見111訴411卷一第131、155頁），雖系爭重劃會修改章程，有類推適用公司法第189條之1規定，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主要內容規定，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系爭會員大會開會通知未於討論案由㈠「修正重劃會章程」列舉並附上如何修正章程之說明及附件，其系爭會員大會有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之事實，然因獎重辦法及章程未有此事項規定，且該次會議修正重劃會章程，係為配合108年4月9日獎重辦法第13條第4項規定修正而為之章程修正，會員對本次章程修正並無受突襲而可能致有損害之情形，故堪認通知未列舉附上章程修改對照表等說明及文件，其召集程序雖有瑕疵，然非屬重大且於決議無影響，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得撤銷云云，尚非有理。
⑶、另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將附表編號一至六所有議案，以一張表決單包裹表決之方式進行決議，違反會議規範第17條第1項第5款云云。惟查：①按「主席之任務如下：…㈤依序將議案宣付討論及表決，並宣布表決結果。」，會議規範第17條第1項第5款固有明文，然所謂包裹表決，係指無法對個別項目進行同意或不同意，不是全部同意，就是全部不同意，不能逐一為意思表示，如得就個別議案分別表示同意，即非包裹式表決。②查系爭會員大會之議案表決單，雖係將案由一：重劃會章程修改案、案由二：土地登記事宜案、案由三：解任吳鑫理事案、案由四：解任黃筱婷理事案、案由五：解任蘇賣雄理事案、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依序列印在一張表決單上，然各投票權人對於6項議案皆可分別為「同意」、「不同意」欄位之勾選，因而各會員得實質個別對各議案為同意或不同意之表示，此有系爭會員大會議案表決單可稽，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故並非包裹表決；且查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其次序在案由三至五之解任理事案後，且未限制案由六：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對註記解任理事之投票，實無陷於不確定理事已否解任之欠缺資訊狀態之問題；系爭議案表決單既已設計每位會員均得對其不同議案逐項勾選其意見，則原告主張系爭會員大會係採包裹表決，其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乃屬無據。
⑷、原告另主張：在理事選票上會員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違反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10條第3款規定，決議方法違反法令云云。查，系爭重劃會係非法人團體，並非人民團體法所指之職業團體、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其理、監事及理事長之選舉並無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之適用。且稽之理事選票上編號112吳鑫、編號232蘇賣雄之「勾選欄」標註「解任理事」字樣，然同時亦將編號49吳武龍之勾選欄記載為「理事長」、編號161陳家濱之勾選欄記載為「現任監事」、編號170陳靜枝、171陳靜芳記載為「現任理事」，此有理事選票附卷可稽（見補字卷第57頁），足見該選票之勾選欄註記文字僅係為提供資訊予會員，其設計並無偏頗，並非無效選票，故原告以此主張系爭決議違反法令云云，核屬無據。
⑸、綜上，系爭會員大會並無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之情事，其所為決議即無得撤銷之情形，原告先位聲明第2項訴請撤銷系爭決議，亦無理由。
六、結論：
㈠、綜上所述，原告先位聲明主張系爭決議不成立、得撤銷；備位聲明請求確認系爭決議無效，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金芳
附表：  提案順序 案由 提案一 重劃會章程修改案 提案二 土地登記事宜 提案三 解任吳鑫理事案 提案四 解任黃筱婷理事案 提案五 解任蘇賣雄理事案 提案六 選任理事與候補理事案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李崇文


